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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紀錄 

時    間：114 年 09 月 30 日(星期二)14：10 

地    點：青永館六樓靜軒會議室 

主    席：林正堅教務長 

出席人員：教務長、各學院院長、各系所主任、進修部主任、體育室主任、語言中心主任、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博雅通識教育中心主任、研究發展處處長、國際事務處

處長、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主任、招生事務處處長、進修部副主任、教

務處各組組長、進修部註冊組組長、進修部課務組組長、體育室教學組組長、各

教學單位教師代表、學生會學生代表 

紀錄：蔡沛珊 

壹、主席致詞 

貳、工作報告：（連結至工作報告) 

參、前次提案執行情形：（連結至前次提案執行情形） 

肆、提案討論 

提案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務會議議事要點訂定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說  明： 

一、為健全本校教務會議之議事程序，明確規範其組成、運作機制及議案處理方式，爰

擬具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務會議議事要點。（提案 01-附件 1） 

二、要點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及草案全文如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務會議議事要點草案總說明 
為健全本校教務會議之議事程序，明確規範其組成、運作機制及議案處理方式，爰擬具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務會議議事要點」草案，共計八條，其重點如下： 

一、本要點訂定依據與目的（草案第一點） 

二、明列會議成員（草案第二點） 

三、明列教務長為本會議主席，並敘明會議召開頻率（草案第三點） 

四、明定法定開會人數。（草案第四點） 

五、說明職務代理人出席原則（草案第五點） 

六、提案來源限制（草案第六點） 

七、議案審議與表決方式（草案第七點） 

八、施行程序（草案第八點）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務會議議事要點草案 
條文 說明 

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

本校組織規程，設教務會議(以下簡稱本會

議)討論有關教務重要事項，為順利進行會

議，訂定本議事要點。 

本條明定本要點訂定之依據與目的。 

 

二、本會議由教務長、進修部主任、各教學與

研究單位主管、研究發展處處長、國際事

務處處長、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心

本條明定教務會議組成成員，並具體

規範教師代表之推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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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語言中心中心主

任、招生事務處處長、教務處及進修部所

屬相關單位主管、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等

組成之，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前項教師代表由各教學單位、體育室

及語言中心各推選一名本校專任教師擔

任。 

三、教務長為會議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之召

開、提案之排定及旁聽人員之准許，由主

席決定之。 

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並請校

長、副校長列席指導。 

明定會議召開頻率與權責，並授予主

席彈性安排議程與邀請列席人員之權

限。 

四、本會議出席人數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

得開會。應到人數，以全體總數減除因

公、因病人數計算之。 

參照內政部會議規範第四條，訂定會

議召開之最低出席門檻。 

五、本會議開會時，應出席人員因故不能出席

時，得由職務代理人代理之。各教師代表

不得委託代理出席。 

說明職務代理人出席原則。 

六、本會議之提案需經院級以上會議通過或校

長簽准，始得提會討論。 
提案須具備校內正式審核程序，以確

保議案內容之妥適性。 

七、對於內容單純且不具爭議性之提案，得由

主持人徵詢全體出席代表意見，如無異

議，即為通過。如有異議，仍應提付表

決；無異議通過之效力與表決通過相同。 

表決方式由主持人酌情採用舉手、投

票或無記名投票之方式進行。議決以多數

決為之。列席人員無表決權。 

明定表決機制與程序，並區分無異議

通過與有爭議時之正式表決程序。 

八、本議事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 
明確訂定本要點之生效條件與施行程

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教務會議議事要點草案 
一、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設教務會議(以下簡稱本

會議)討論有關教務重要事項，為順利進行會議，訂定本議事要點。 

二、本會議由教務長、進修部主任、各教學與研究單位主管、研究發展處處長、國際事

務處處長、圖書館館長、電子計算機中心中心主任、體育室主任、語言中心中心主

任、招生事務處處長、教務處及進修部所屬相關單位主管、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等

組成之，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 

前項教師代表由各教學單位、體育室及語言中心各推選一名本校專任教師擔

任。 

三、教務長為會議主席，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之召

開、提案之排定及旁聽人員之准許，由主席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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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時得邀請有關人員列席，並請校長、副校長列席指導。 

四、本會議出席人數超過應到人數之半數，始得開會。應到人數，以全體總數減除因

公、因病人數計算之。 

五、本會議開會時，應出席人員因故不能出席時，得由職務代理人代理之。各教師代表

不得委託代理出席。 

六、本會議之提案需經院級以上會議通過或校長簽准，始得提會討論。 

七、對於內容單純且不具爭議性之提案，得由主持人徵詢全體出席代表意見，如無異

議，即為通過，如有異議，仍應提付表決；無異議通過之效力與表決通過相同。 

表決方式由主持人酌情採用舉手、投票或無記名投票之方式進行。議決以多數

決為之。列席人員無表決權。 

八、本議事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一、第一點修正為：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依據本校組織規程，設教務會

議(以下簡稱本會議)議決有關教務重要事項，為順利進行會議，訂定國立勤益科技

大學教務會議議事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第三點修正為「…會議之召開、提案之排定及旁聽之准否，由主席決定之。本會議

必要時得邀請校長、副校長列席。」。 

三、第五點修正為「本會議開會時，應出席人員因故不能出席時，應由職務代理人代理

之…」。 

四、第七點修正為「對於內容單純且不具爭議性之提案，得由主席徵詢全體出席代表意

見，如無異議，即為通過。如有異議，仍應提付表決；無異議通過之效力與表決通

過相同。表決方式由主席酌情採用舉手、記名投票或無記名投票之方式行之。議決

以多數決為之。列席人員無表決權。」。 

五、第八點修正為：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六、餘照案通過。 

 

提案二：為修正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輔系獎勵要點」，提請討論。(提案單位：教務處註冊

組) 

說  明： 

一、本修正案業於 114 年 8 月 18 日簽奉核准在案。（提案 02-附件 1） 

二、 檢附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輔系獎勵要點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如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輔系獎勵要點修正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二、修讀獎勵 

(一)獎勵資格：本校在學學

生申請核准修讀雙主

修或輔系，修讀雙主修

或輔系分別完成三分

之一學分及三分之二

學分者，且各科目及

格。 

二、修讀獎勵 

(一)獎勵資格：本校在學學

生申請核准修讀雙主修

或輔系，修讀雙主修或

輔系完成二分之一學分

者，且各科目及格。 

(二)獎勵金額：每名修讀雙

主修符合獎勵資格者給

為配合本校高等

教育深耕計畫，

提高雙主修及輔

系修讀人數，調

整獎勵規定，刪

除修畢二分之一

學分，另增加修

畢三分之一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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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獎勵金額如下： 

1. 每名修讀雙主修符

合獎勵資格，完成

三分之一學分者，

給予 2,000元獎勵；

完成三分之二學分

者，給予 3,000 元

獎勵。 

2. 每名修讀輔系符合

獎勵資格，完成三

分之一學分者，給

予 1,500 元獎勵；

完成三分之二學分

者，給予 2,000 元

獎勵。 

予 2,000 元獎勵；修讀

輔系符合獎勵資格者給

予 1,500 元獎勵。 

分之二學分之獎

勵。 

四、符合本要點之獎勵者，得依

完成學分比例分別申請三

分之一學分獎勵金、三分之

二學分獎勵金及修畢獎勵

金。給若修讀(畢)雙主修、

輔系為同一系者，應擇優獎

勵並僅可申請乙次。 

四、符合本要點之獎勵者，

給若修讀(畢)雙主修、

輔系為同一系者，應擇

優獎勵並僅可申請乙

次。 

增加文字說明，

雙主修輔系分別

共有三階段獎勵

金可供申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輔系獎勵要點修訂草案 
109 年 10 月 15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91000316 號函頒 

一、 為鼓勵學生多元跨領域學習，提升修讀雙主修或輔系之意願，特訂定「國立勤益科技大

學學生修讀雙主修輔系獎勵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修讀獎勵 

(一) 獎勵資格：本校在學學生申請核准修讀雙主修或輔系，修讀雙主修或輔系分別完成

三分之一學分及三分之二學分者，且各科目及格。 

(二) 獎勵金額如下： 

1. 每名修讀雙主修符合獎勵資格，完成三分之一學分者，給予 2,000 元獎勵；完成

三分之二學分者，給予 3,000 元獎勵。 

2. 每名修讀輔系符合獎勵資格，完成三分之一學分者，給予 1,500 元獎勵；完成三

分之二學分者，給予 2,000 元獎勵。 

三、修畢獎勵 

(一) 獎勵資格：本校在學學生修畢雙主修或輔系取得證書者。 

(二) 獎勵金額：每名修畢雙主修之學生給予 10,000 元獎勵；修畢輔系之學生給予 6,000

元獎勵。 

四、符合本要點之獎勵者，得依完成學分比例分別申請三分之一學分獎勵金、三分之二學分

獎勵金及修畢獎勵金。給若修讀(畢)雙主修、輔系為同一系者，應擇優獎勵並僅可申請

乙次。申請流程： 

(一) 符合申請資格之應屆畢業生，應於畢業當年 7 月底前，檢具獎勵申請表及歷年成績

單等文件，經教務單位確認是否符合申請資格後，由雙主修或輔系系所初核後，送

原系進行審核並核發獎勵。 

(二) 符合申請資格之非應屆畢業生，應於次一學期結束前(須為在學學生)，檢具獎勵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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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及歷年成績單等文件，經教務單位確認是否符合申請資格後，由雙主修或輔系系

所初核後，送原系進行審核並核發獎勵。 

五、本要點之獎勵由本校高等教育深耕計畫提撥經費支應，是項經費視該年度經費編列預算，

用罄即停止獎勵。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七、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 

一、經會前與計畫辧公室確認經費足以支應調整後之金額，第二點第一項第二款第一目

修正為：每名修讀雙主修符合獎勵資格，完成三分之一學分者，給予三千元獎勵；

完成三分之二學分者，給予四千元獎勵。 

二、第四點修正為「…惟若修讀(畢)雙主修、輔系為同一系者，應擇優獎勵並僅得申請

乙次。…」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三：本校「學分學程實施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說  明： 

一、因應臺灣國立大學系統（NUST）推動跨校跨領域學分學程，故修正此要點。(提案

03-附件 1) 

二、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及修正後辦法全文如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第四條  四技及二技學生得於規

定選課期間，向設置學

程之系、院或中心申請

修習學程課程。非本校

學生修習本校跨領域學

分學程課程，應依本校

「校際選課實施要點」

之相關規定辦理。 

第四條  本校四技二年級及二技

一年級以上學生得於規

定選課期間向設置學程

之系、院或中心申請修

習學程課程。 

一、因應臺灣國立大學系

統（NUST）推動跨校

跨領域學分學程，開

放非本校學生修習本

校跨領域學分學程。 

二、放寬申請資格，刪除

申請年級限制。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分學程實施辦法 

89 年 06 月 21 日(八九)勤技教字第二六○六號函訂頒 

91 年 01 月 16 日(九一)勤技教字第九一○三二四號函修頒 

95 年 7 月 28 日勤技教字第○九五○○○一八○五號函修頒 

96 年 1 月 31 日 95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3次臨時校務會議通過 

96 年 5 月 9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0961000148 號函修頒 

97 年 9 月 11 日教務會議通過 

97 年 11 月 12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0971000399 號函修頒 

98 年 7 月 9日、98 年 9月 10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0 年 1 月 13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0 年 2 月 18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01000036 號函修頒 

102 年 9 月 4 日教務會議通過 

102 年 10 月 1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21000476 號函修頒 

106 年 1 月 12 日教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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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年 1 月 25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06100025 號函修頒 

第一條 為培養學生第二專長以提昇就業及進修競爭力，並促進各系所之學門專長交流，特

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每一學程均為跨系專長之整合性系列課程，總學分最低 15 學分，最高 30 學分。 

第三條 各學程所需修習之課程科目由各系、院或中心自訂，學程施行細則（含課程規劃）

須提校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審議。 

第四條 四技及二技學生得於規定選課期間，向設置學程之系、院或中心申請修習學程課程。

非本校學生修習本校跨領域學分學程課程，應依本校「校際選課實施要點」之相關

規定辦理。 

第五條 學生修習學程之課程科目應至少 6學分以上為非本系課程。 

第六條 修習各類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修習各類學程其學程科目成績須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第八條 凡修滿學程規定之科目與學分者，得檢具歷年成績單，向學程設置單位申請核發學

程證明書，經審核無誤並簽請教務長同意後，由本校核發學程證明書。如修完本系

應修學分但未完成學程學分，仍可依規定申請畢業，但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學

程課程。 

第九條 學程申請書與學程證明書格式統一由教務處訂定。 

第十條 選讀學程之學生不得因修習學程而申請再延長修業年限(依本校學則規定：二、四技

學生至多延長修業年限二學年)。 

第十一條 為強化學分學程執行成效，各跨領域學程成立執行二學年後，從第三學年起每學

年至少需有 10 位學生取得學程證書，未達規定之學程開設單位應於校課程委員

會中提出增進學程內容之改善方案。連續兩學年修畢總學生數低於 3人，開設單

位須主動提終止辦理該學程。 

第十二條 學程如因故終止實施，應於終止一學年前提具終止說明書，學分學程應經校課程

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方可中止實施，終止說明書格式由教務處訂定。 

為維護學生修課權益，於學程終止前申請修習之學生仍可依該學程施行細則規定

取得學程證明書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發布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轉系科辦法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4 年 6 月 19 日系務會議討論通過，並經 114 年 8 月 20 日 1142700281

號簽文奉准提案。(提案 04-附件 1) 

二、依本校降低退學率對策及調整課程結構共識會議紀錄辦理。 

三、為因應本校近年來學生退學人數偏高、學習適應不良之現象，擬透過放寛轉系條

件，利用轉系機制留住有退學傾向學生進而降低退學率。 

四、本系轉系申請擬改由以書面審查方式辦理學生轉系申請，檢附本系轉系科辦法名稱

暨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後條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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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轉系科辦法」名稱暨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

管理系轉系科作業要點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

管理系轉系科辦法 

辦法修正為作業要點。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本辦法根據本校「學生轉

系(學位學程)辦法」訂定

之。 

第一條 本辦法根據本校

「學生轉系(學位學

程)辦法」訂定之。 

第一條改為第一點(以下類推) 

二、轉入本系應繳交資料： 

（一）大學在校歷年成績

單正本。 

（二）自傳。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如：技能檢定證

照、競賽成果、語文

能力、研究成果報告

或作品集、社團表現

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

優秀之文件等）。 

 

第二條  申請轉系科學生，並

須符合下列條件： 

1、操行成績八十分

以上。 

2、學期總成績平均

七十分以上且 

(a)一年級申請二

年級轉系須在

該班級排名前

20%。 

(b)二年級申請三

年級轉系須在

該班級排名前

20%。 

3、(a)專科學制：英

文及微積分（數

學）均須及格。 

(b)二技學制：實

用英文及統計

學均須及格。 

(c)四技學制：英

文及微積分

（數學）均須

及格。 

4、必須同一學制內

互轉。 

5、名額依教務處核

定人數處理，若

申請人數超出

時，先依學期總

成績高低取捨，

為放寛轉系條件，改由以書面

審查方式辦理學生轉系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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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再同分者依英

文、微積分（統

計學或數學）分

數高低順序取

捨。 

6、需經本系課程委員

會審議通過。 

三、必須同一學制內互轉。  項次更改。 

四、名額依教務處核定人數處

理，若申請人數超出時，

先依學期總成績高低取

捨，若再同分者依英文、

微積分（統計學或數學）

分數高低順序取捨。 

 項次更改。 

五、需經本系課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 

 項次更改。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務

會議通過後實施。 

第三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

過，報教務會議核備

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管理系轉系科作業要點 
95.6.22 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97.9.11 系務會議審議修訂 

100.7.26 系課程會議修訂、101.4.19 系務會議審議修訂 

101.6.21 擴大教務會議審議修訂 

105.6.2 系課程會議及 106.4.20 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106.6.15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10.1.14 系務會議審議通過、110.4.15 教務會議審議通過 

114.5.21 系課程會議及 114.6.19 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一、 本辦法根據本校「學生轉系(學位學程)辦法」訂定之。 

二、 轉入本系應繳交資料： 

（一）大學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二）自傳。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技能檢定證照、競賽成果、語文能力、研究成果報

告或作品集、社團表現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之文件等）。 

三、 必須同一學制內互轉。 

四、 名額依教務處核定人數處理，若申請人數超出時，先依學期總成績高低取捨，若再

同分者依英文、微積分（統計學或數學）分數高低順序取捨。 

五、 需經本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六、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 

一、 第一點修正為：本要點根據本校「學生轉系(學位學程)辦法」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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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修正為：（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技能檢定證照、競賽

成果、語文能力、研究成果報告或作品集、社團表現等）。 

三、 刪除第三點學生轉系科必須同一學制內互轉。 

四、 第四點修正為：學生轉系科名額依教務處核定人數處理，若申請人數超出時，依學

期總成績高低取決，再同分者，依英文、微積分（統計學或數學）分數高低取決。 

五、 第五點修正為：學生轉系科須經本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 

六、 餘照案通過。 

提案五：冷凍空調與能源系修訂本系學生轉系辦法，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冷凍空調與能

源系) 

說  明： 

一、依據本校教務處 114 年 5 月 13 日檢送各系學生轉系作業要點範本，爰修訂本系轉

系作業要點，修正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全文如下。 

二、本案經本系 114 年 6 月 11 日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7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並經

114 年 9 月 5 日 1142600390 號簽文奉准提案。（提案 05-附件 1）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系轉系辦法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

能源系學生轉系作業要點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

能源系轉系辦法 

依據教務處註冊組修訂通

知範本修訂標題名稱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一、本系招收轉系學生，除依照

本校「學生轉系(學位學程)

辦法」規定外，悉依本作業

要點辦理。 

第一條 本系招收轉系學生，

除依照本校「學生轉

系（學位學程）辦

法」規定外，悉依照

本辦法辦理。 

此要點依據標題名稱修訂 

二、轉入本系應繳交文件： 

(一)大學在校歷年成績單

正本。 

(二)自傳(300 字以內)。 

(三)其 他 有 利 審 查 資 料

（如：技能檢定證照、

競賽成果、語文能力、

研究成果報告或作品

集、社團表現或其他足

以證明學生優秀之文

件等）。 

第二條 欲轉入本系日間部者，

上一年學度成績需符

合以下申請資格： 

(1)操行成績須達 80 分

（含）以上 

(2)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

（含）以上 

第三條 欲轉入本系進修部者，

上一年學度成績需符

合以下申請資格： 

(1) 操行成績須達 80 分

（含）以上 

(2) 學業成績平均 60 分

（含）以上 

一、 依據教務處註冊組修

訂通知範本修訂，刪

除日間部及進修部分

項條列，統一採繳交

書審資料 

二、 後面要點編號照順序

向前修正 

三、審查方式：採書面資料審查，

擇優錄取，本系得視實際需

要辦理申請者面試。 

第四條 審核辦法：轉系學生

申請後，需經由本系

轉系審查委員召開審

查會議審核。 

一、 依據教務處註冊組修

訂通知範本修訂，修

改審查方式 

二、 修正要點編號 

四、申請轉系學生人數若超過規  依據教務處註冊組修訂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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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名額，則參酌下列順序錄

取： 

(一)歷年成績。 

(二)自傳。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知範本修訂，新增此要點 

五、如有未盡事宜，依照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 

 依據教務處註冊組修訂通

知範本修訂，新增此要點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 

第五條 本辦法須經系務會議

通過，報教務會議核

備後公告實施，修正

時亦同。 

一、 依據教務處註冊組修

訂通知範本修訂 

二、 修正要點編號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冷凍空調與能源系學生轉系作業要點(草案) 
93 年 2 月 25 日 9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修訂 

93 年 5 月 5日 92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修訂 

104 年 5 月 6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 

104 年 5 月 14 日 103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會議審查通過 

105 年 3 月 23 日 104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 

105 年 4 月 14 日 105 學年度第二學期教務會議審查通過 

110 年 4 月 29 日 109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修訂 

110 年 9 月 16 日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教務會議審查通過 

114 年 6 月 11 日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七次系務會議修訂 

一、本系招收轉系學生，除依照本校「學生轉系(學位學程)辦法」規定外，悉依本作業

要點辦理。 

二、轉入本系應繳交文件： 

(一)大學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二)自傳(300 字以內)。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技能檢定證照、競賽成果、語文能力、研究成果報告

或作品集、社團表現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之文件等）。 

三、審查方式：採書面資料審查，擇優錄取，本系得視實際需要辦理申請者面試。 

四、申請轉系學生人數若超過規定名額，則參酌下列順序錄取： 

(一)歷年成績。 

(二)自傳。 

(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五、如有未盡事宜，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決  議： 

一、 第一點修正為：本系招收轉系學生，除依照本校「學生轉系(學位學程)辦法」規定

外，悉依本要點辦理。 

二、 第二點第一項第三款修正為：（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技能檢定證照、競賽

成果、語文能力、研究成果報告或作品集、社團表現等）。 

三、 第五點修正為：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四、 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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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六：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轉系要點」修訂案，提請討論。(提案單位：健康產

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 

說  明： 

一、依據本校教務處註冊組 114 年 5 月 13 日通知函文及本校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行政

會議決議，擬請各教學單位放寬轉系門檻，以降低本校學生休退學率，期望學生留

在本校繼續就讀，爰修正本系轉系辦法，經健管系 114 年 5 月 27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二、本案業經健管系 114 年 8 月 27 日 1142700288 號簽文奉核（提案 06-附件 1），本要

點草案修正對照表及全文如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轉系作業要點 

    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系（學位學程）轉入、

轉出學生之名額計算如下：  

一、轉入系(學位學程)名額計

算：以教育部原核定本系

（學位學程）入學 學生名

額加兩成為原則。 

二、轉出系(學位學程)名額計

算：以不超過本系（學位學

程）該年級原有 人數五分

之一為原則。  

三、為兼顧各領域產業人才均

衡培育，轉系（學位學程）

之班平均人數不 滿廿五

人者，當年度該系不開放

轉系（學位學程）申請。 

刪除第三條「本系(學

位學程)轉入、轉出學

生之名額計算說明 

三、轉入本系應繳交資料: 

(一)應繳交文件: 

1. 大學在校歷年成績單

正本。 

2. 自傳。 

3. 其 他 有 利 審 查 資 料

(如:技能檢定證照、競

賽成果、語文能力、研

究成果報告或作品集、

社團表現或其他足以

證明學生優秀之文件

等)。 

(二)審查方式:書面資料審查，

第四條 

申請資格： 

欲轉入本系者，需符合以下三

項申請資格： 

一、 每學期操行成績須達 85 

分(含)以上。 

二、 每學期各科目成績均須及

格，且學業成績平均 70 

分(含)以上。 

三、 每學期英文成績須達80 

分(含)以上。 

 

1. 變更要點序次:原

第四條變更為第三

點。 

2. 為降低本校學生休

退學率，並期望能

將學生留在本校繼

續就讀，爰放寬轉

系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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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擇優錄取，本系得視實際

需要，辦理申請者面試。 

四、申請轉系學生人數若超過

規定名額，則參酌下列順

序:(一)歷年成績。(二)自

傳。(三)其他有利審查資

料。 

第五條 

審核辦法： 

        轉系申請人數若超過本系核定

名額，則以符合申請資格之學

生各學期平均分數高低決定錄

取先後。 

1. 變更要點序次:原

第五條變更為第四

點。 

2. 為降低本校學生休

退學率，並期望能

將學生留在本校繼

續就讀，爰放寬轉

系門檻。 

五、如有未盡事宜，依照本校相

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如有未盡事宜，依照本校相關

規定辦理。 

變更要點序次:原第六

條變更為第五點。 

 

六、本要點須經系務會議通過，

送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公

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第七條 

本要點須經系務會議通過，送

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公告實

施，修正時亦同。 

變更要點序次:原第七

條變更為第六點。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轉系作業要點 
 95.6.22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7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臨時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8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3次系課程會議及第 6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99.10.07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07.13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09.28 教務會議修訂通過 

114.05.27 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本系招收轉系學生，除依照「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轉系(學位學程)辦法」規定外，悉

依照本要點辦理。 

二、轉系相關審查事宜授權系主任依本規定審查之；必要時召開系務會議審議。 

三、轉入本系應繳交資料: 

(一)應繳交文件: 

1.大學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2.自傳。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技能檢定證照、競賽成果、語文能力、研究成果報告或作

品集、社團表現或其他足以證明學生優秀之文件等)。 

(二)審查方式:書面資料審查，擇優錄取，本系得視實際需要，辦理申請者面試。 

四、申請轉系學生人數若超過規定名額，則參酌下列順序: (一)歷年成績。(二)自傳。(三)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五、如有未盡事宜，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六、本要點須經系務會議通過，送教務會議討論通過後公告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 

一、第三點第一項第一款第三目修正為：（三）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技能檢定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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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競賽成果、語文能力、研究成果報告或作品集、社團表現等）。 

二、 第五點修正為：本要點如有未盡事宜，依照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三、 第六點修正為：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四、 餘照案通過。 

提案七：修訂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轉系作業要點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 

說  明： 

一、依本校 114 年 5 月 6 日教務處召開降低退學率對策及調整課程結構共識會議-管理

學院，及教務處註冊組 5月 13 日提供之放寬校內轉系辦法建議版本辦理。 

二、本案業經 114 年 5 月 21 日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 4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提案

07-附件 1），提案簽呈如附件（提案 07-附件 2）。 

三、修訂對照表、修訂後全文如下：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

管理系學生轉系作業要點辦法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流通管理系

學生轉系辦法 

依教務處提供之放寬校內

轉系辦法建議版本及因應

更改系名一併調整。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八、外系學生轉入本系之資格

條件： 

（一）書面資料審查，應繳交

文件： 

1. 大學在校歷年成績單正

本； 

2. 自傳； 

3. 其他有利審查資料

（如：技能檢定證照、

競賽成果、語文能力、

研究成果報告或作品

集、社團表現或其他足

以證明表現優秀之文件

等）。 

（二）經面試成績及格。 

（三）名額依教務處核定人數

處理，若申請人數超出

時，依面試成績高低取

捨，如面試成績同分，則

依書面資料審查成績高低

排序。 

八、外系學生轉入本系之資格

條件： 

（一）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二）學期總成績平均七十分

以上。 

（三）經面試成績及格。 

（四）名額依教務處核定人數

處理，若申請人數超出

時，依面試成績高低取

捨。 

依教務處提供之放寬校內

轉系辦法建議版本進行修

訂。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學生轉系作業要點辦法 

93 年 12 月 15 日 93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6 次系務會議通過 
94 年 2 月 16 日 93 學年度第 2 學期 2 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98 年 2 月 16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3 月 12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 3 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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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年 8 月 19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9 年 9 月 16 日 99 學年度第 1 學期 9 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102 年 3 月 28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2 年 4 月 18 日 101 學年度第 2 學期 4 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104 年 9 月 3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9 月 17 日 104 學年度第 1 學期 9 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105 年 6 月 16 日 104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3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5 年 9 月 8 日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 9 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109 年 12 月 31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 年 4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4 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112 年 05 月 31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2 年 6 月 15 日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114 年 05 月 21 日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辦法依據本校「學生轉系（學位學程）辦法」訂定之。 

二、為使本系及外系學生依其專業能力及興趣，經由轉出或轉入程序，選擇適合的系（學位

學程）就讀，特訂定本辦法。 

三、本辦法適用於本校同部別、同學制之外系學生轉入本系及本系學生轉出至外系（學位學

程）。 

四、不同學制或經由特殊專班招生入學之學生不得申請轉入或轉出。 

五、各多元入學之招生法令或招生簡章中規定不得轉系者，不得申請轉入或轉出；惟情況特

殊，經教務會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六、大學部學生修滿第一學期課程後，得申請轉入或轉出，但應屆畢業學年最後一學期不得

申請。 

七、申請轉系(學位學程)之學生，須經由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應依本校「學生轉系(學位學

程)辦法」第四條所訂之時程，親自向所屬學制教務單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 

八、外系學生轉入本系之資格條件： 

（一）操行成績八十分以上。 

（二）學期總成績平均七十分以上。 

（一）書面資料審查，應繳交文件： 

1.大學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2.自傳；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技能檢定證照、競賽成果、語文能力、研究成果報告或

作品集、社團表現或其他足以證明表現優秀之文件等）。 

（二）經面試成績及格。 

（三）名額依教務處核定人數處理，若申請人數超出時，依面試成績高低取捨，如面試成

績同分，則依書面資料審查成績高低排序。 

九、轉入學生之名額，以教育部核定入學學生名額加兩成為原則。 

十、轉出學生之名額，不得超過本系原有人數五分之一，如原系之班平均人數不滿廿五人

者，不得申請轉系。 

十一、申請轉系(學位學程)之學生，於規定申請期限內，填具轉系(學位學程)申請表，送請

轉出學系主任簽註意見後，送所屬學制教務單位彙整，轉系(學位學程)申請經轉入學

系召開相關資格審查會議後送交所屬學制教務單位。經核准轉系(學位學程)之學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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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除由所屬學制教務單位於學期結束前統一公告外並個別通知其家長或監護人。經

核准轉系(學位學程)之學生，不得申請變更或撤銷。 

十二、轉系(學位學程)以一次為限，轉入本系須修滿本系規定之科目及學分數，方得畢業。 

十三、轉系(學位學程)學生應補修及重讀之科目，依本校之「學生抵免科目學分辦法」辦

理；各重讀科目以重讀後之成績計算。 

十四、本辦法經系務會議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決  議： 

一、第八點第一項第一、三款，修正標點符號及內容，修正後為： 

（一）書面資料審查，應繳交文件： 

1.大學在校歷年成績單正本。 

2.自傳。 

3.其他有利審查資料（如：技能檢定證照、競賽成果、語文能力、研究成果報

告或作品集、社團表現等）。 

（三）名額依教務處核定人數處理，若申請人數超出時，依面試成績高低取決，如

面試成績同分，則依書面資料審查成績高低取決。 

二、第十四點修正為：本要點經系務會議、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三、餘照案通過。 

 

提案八：修訂本校學生修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輔系施行要點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行

銷與流通管理系)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3 年 5 月 22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32301410C 號函示，同意本系自 114

學年度起更名為「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爰配合修訂本校學生修讀本系輔系施行要

點。 

二、為保障目前已申請修讀本系輔系學生之權益，113 學年度(含)前申請之輔系生適用

修正前及修正後之指定核心科目，114 學年度後申請之輔系生適用修正後之指定核

心科目。 

三、本案業經 114 年 9 月 10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會議記

錄及提案簽呈詳如附件。（提案 08-附件 1、提案 08-附件 2） 

四、修訂對照表及說明彙整如下，修訂後全文如下：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行

銷與流通管理系輔系施行要點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修讀流

通管理系輔系施行要點 

因應本系更名

調整系所名

稱。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輔系生指定

核心科目一覽表 

流通管理系輔系生指定核心科

目一覽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對象 非管理學群 對象 非管理學群 實務上已無對

象限制，予以

刪除。 

科目學分 科目學分 表格內容與表

頭重複，予以

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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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指定核心科目 指定核心科目 表格內容與表

頭重複，予以

刪除。 

科目 學分 科目 學分 
因應更名後課

程調整。 

服務行銷 3 服務行銷 3 予以刪除。 

流通科技管理 3 流通科技管理 3 114 學年度起

停開，予以刪

除。 
零售管理 3 零售管理 3 

消費者行為 3   新增。 

行銷研究 3   新增。 

大數據分析 3   新增。 

運輸管理 3   新增。 

國際貿易實務 3   新增。 

整合行銷傳播 3   新增。 

企業資源規劃 3   新增。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輔系施行要點 

94 年 8 月 10 日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94 年 8 月 10 日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98 年 2 月 16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2 月 16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5 月 19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8 年 9 月 10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9 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108 年 2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3 月 7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5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8 年 5 月 30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113 年 2 月 21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2 月 21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3 年 3 月 7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3 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114 年 9 月 3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14 年 9 月 10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一、 依據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本系接受修讀輔系之對象為本校他系日間部四年制學生或「臺灣國立大學系統」他校性

質不同學系日間部四年制學生，名額每一學年以 4 名為限。 

三、 本系之輔系生其應修總學分數，得由指定核心科目中任選七科，至少為 21 學分，科目

如附表。 

四、 輔系生之主系科目與本系指定核心科目相同時，得由本系主任另指定必修學分替代。 

五、 輔系生之甄選方式由本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予以排序並依序錄取。 

六、 本要點其他規定與應注意事項，依照本校「學生修讀輔系辦法」辦理。 

七、 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提請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並送請註冊組

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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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與流通管理系輔系生指定核心科目一覽表 

              對象 

科目學分 

非管理學群 

科目 學分 

指定核心科目 

流通管理導論 3 

行銷管理 3 

電子商務 3 

供應鏈管理 3 

服務行銷 3 

零售管理(114 學年度起停開) 3 

消費者行為 3 

顧客關係管理 3 

連鎖與加盟管理 3 

行銷研究 3 
通路策略 

（自 113 學年度起改為通路管理） 
3 

大數據分析 3 

運輸管理 3 

國際貿易實務 3 

整合行銷傳播 3 

企業資源規劃 3 

流通科技管理 3 

應修總學分數（任選七科）：21 學分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九：修訂本校學生修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雙主修施行要點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說  明： 

一、依教育部 113 年 5 月 22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32301410C 號函示，同意本系自 114

學年度起更名為「行銷與流通管理系」，爰配合修訂本校學生修讀本系雙主修施行

要點。 

二、本案業經 114 年 9 月 10 日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會議記

錄及提案簽呈詳附件（提案 09-附件 1、提案 09-附件 2）。 

三、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後全文如下： 

修正名稱 現行名稱 說明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行

銷與流通管理系雙主修施行要

點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修讀流

通管理系雙主修施行要點 

因應本系更名調整系所

名稱。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雙主修科目

一覽表 

流通管理系雙主修科目一覽表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修讀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雙主修施行要點 

94 年 8 月 10 日 9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會議通過 
94 年 8 月 10 日 94 學年度第 1 期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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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 2 月 16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2 月 16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 年 5 月 19 日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98 年 9 月 10 日 98 學年度第 1 學期 9 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108 年 2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3 月 7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 年 5 月 21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108 年 5 月 30 日 107 學年度第 2 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 

109 年 12 月 24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5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09 年 12 月 31 日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4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110 年 3 月 4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110 年 3 月 11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110 年 4 月 15 日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4 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113 年 2 月 21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113 年 2 月 21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113 年 3 月 7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 3 月份教務會議通過 

114 年 9 月 3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課程委員會議修訂通過 
114 年 9 月 10 日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系務會議修訂通過 

 
一、為提供學生寬廣學習領域及增加就業機會，特依據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規定，

訂定本要點。 

二、凡本校他系日間部四年制學生或「臺灣國立大學系統」他校性質不同學系日間部四年制

學生修畢第一學年課程，且成績優異，得申請加修本系為雙主修。 

三、本系接受雙主修之名額每一學年以 4 名為限。 

四、本系之雙主修生其應修總學分數至少為 42 學分；指定必修學分為 30 學分，科目如附表，

選修科目為 12 學分以上。 

五、雙主修生之主系科目與本系指定必修科目相同時，得由本系主任另指定必修學分替代。 

六、雙主修生之甄選方式由本系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再予以排序並依序錄取。 

七、本要點其他規定與應注意事項，依照本校「學生修讀雙主修辦法」辦理。 

八、本要點經系課程委員會、系務會議通過，並提請教務會議審議通過後實施。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雙主修科目一覽表 
           對象 
科目學分 

非本系之大學部學生 
科目 學分 

指定必修科目 

經濟學 3 

流通管理導論 3 

行銷管理 3 

服務行銷 3 

統計學(一)(二) 6 

資料庫管理 3 

人力資源管理 3 

電子商務 3 

會計學 3 

選修科目 本系所開之專業課程 12 

應修總學分數 42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十：有關本校第三人生大學實施辦法草擬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進修部） 

說  明： 

一、本案業經 114 年 9 月 15 日第 1141400149 號簽奉核准。(提案 10-附件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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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茲配合教育部 114 學年度邀請部分公私立大學校院針對第三人生大學進行試辦，依

教育部 114 年 5 月 19 日臺教社(二)字第 1142401396E 號函審查通過辦理，申辦系

所共計 2系(企管系、健管系)，為將第三人生大學計畫專班辦理期間之學生各項業

務、行政作業順暢，故訂定專法予以規範。 

三、本辦法草案係參考 114 學年度大學校院辦理第三人生大學試辦計畫、本校 STEM 領

域學士後專班實施辦法擬定之，另於 114 年 9 月 3 日邀集本案相關單位商討。 

四、檢附「第三人生大學實施辦法」草案總說明、逐條說明及草案全文如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第三人生大學實施辦法 

草案總說明 
配合教育部政策，提供壯世代跨領域終身學習及回流教育機會，使世代間能積極互動，

為國民前瞻準備與落實本校社會責任，依據教育部 114 學年度大學校院辦理第三人生大學試

辦計畫暨本校計畫申請核定函文(教育部 114 年 5 月 19 日臺教社(二)字第 1142401396E 號

函)(以下簡稱本計畫)，爰擬具「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第三人生大學實施辦法」草案(以下簡稱

本辦法)。 

本計畫因規範學生修業年限以 10 年為限，為使本計畫專班執行期間各項行政作業順暢

與明定本計畫學生各項業務校內規範，特訂定本辦法，另因本計畫目前尚屬試辦階段，俟教

育部修正或本校計畫穩定執行後，依辦理情況適度調整法規內容。本辦法共計十九條，其重

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依據及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適用之對象。（草案第二條） 

三、本計畫錄取生之保留入學資格。（草案第三條） 

四、本計畫學生之修業年限。（草案第四條） 

五、本計畫學生申請休學之條件與年限及校內申請行政流程。（草案第五條） 

六、本計畫學生復學年級編列原則、復學後因停止招生無法編入原班之因應機制與因特殊因

素而延長修業年限之校內行政程序。（草案第六條） 

七、本計畫學生退學要件。（草案第七條） 

八、本計畫學生之二階段修業方式及畢業條件與學位授予規範。（草案第八條） 

九、本計畫課程規劃及開課原則。（草案第九條） 

十、本計畫學生之相關選課規則。（草案第十條） 

十一、本計畫學生之註冊規定。（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本計畫學生助學金申請資格限制。（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本計畫學生學雜費減免申請期程。（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本計畫學生之轉系、輔系及雙主修申請資格限制。（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本計畫學生之學分抵免原則。（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本計畫學生提前畢業限制與不適用情況認定。（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本計畫專班學分學雜費收費標準與班經費運用與編列，依本校第三人生大學收支管理

要點辦理。（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本辦法未規範之事宜，應遵從校內相關法規辦理。（草案第十八條） 

十九、本辦法訂定程序。（草案第十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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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第三人生大學實施辦法草案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辦理第三人生大學計畫，保障學生就學

權益及公平性，特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

學位授予法、空中大學設置條例、專科以上學校

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本校學則之規定訂定之。 

本條規定本辦法立法目的及執行依

據。 

第二條 報考資格及開班人數依本校第三人生大

學招生規定及招生簡章辦理。 

本條明定本計畫報考資格與開班人數

之校內法規依據來源。 

第三條 錄取學生應於當學年度(期)註冊入學，不

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本條因應專班之計畫特殊性，明定限

制本計畫錄取生之保留學籍資格。 

第四條 本計畫專班學生修業年限為十年，以第一

年入學當學年度起計算，不得再以任何原因延長

修業。 

如符合身心障礙學生、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

下子女者，得依本校學則規定延長其修業年限。 

一、本條明定本專班學生修業年限與

延長修業年限要件。 

二、依本計畫規定已放寬學生修業年

限 10 年為最大值，故限制延長修

業之條件。 

第五條 學生入學第一年不得辦理休學，如因非自

願性因素需暫時休學，應提送所屬教學單位開會

審議，經審酌同意後始得辦理。 

學生因故申請休學，得由所屬學制教務單位核准

其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至遲應於當學

期行事曆規定之第十六週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

受理，休學累計以二年為限。 

一、本條明定本專班學生之休學年限

與條件及校內申請行政流程。 

二、考量計畫特殊性，第一年開設學分

學程專班課程不開放學生申請休

學，惟非自願性因素者可提出申

請。 

第六條 休學期滿復學時，應入原肄業系別相銜接

之年級肄業；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時應入原休

學之年級肄業。如原專班已停止招生，依本校停

招系(科)別重(補)修及復學生修課、學籍處理要

點辦理。 

因重病或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者，得專案申

請核准後再予延長休學一學年或提經教務會議

專案審議後再予延長。 

一、本條規定本計畫專班學生休學期

滿復學之年級銜接作業，又因本

計畫之特殊性，於本條明定本計

畫復學生之學籍及課程相關因應

機制。 

二、明定因應特殊情事未如期復學之

處理程序。 

第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 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二、 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定應修

之科目與學分數及畢業門檻(條件)者。 

三、 操行成績不及格者，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

應令退學。 

四、 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通

過，應令退學。 

五、 觸犯刑法，經法院判處徒刑確定者。 

依據本校學則第四十五條，於本條規

定應予退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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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自動申請退學者。 

七、 同時具有本校雙重在學學籍者。 

第八條 學分學程專班課程由各學程參與學系自

訂之，於修畢所屬學分學程專班規定學分後，經

教育部認證獲頒學分學程證書。 

學生修畢學分學程後，如後續不再繼續修讀所屬

學系課程，經核准並辦妥離校手續後，始完成休

學或退學程序。 

如欲銜接所屬學系繼續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經修

滿規定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並通過各級畢業

門檻(條件)者，准予畢業，本校得依其所屬學系，

分別授予學士學位證書。 

本條規定本計畫二階段(學分學程、學

士學位)之完成修業條件及畢業離校

手續辦理程序。 

第九條 本計畫專班課程訂定通則： 

一、 各學分學程課程應修十二至十八學分，須含

二學分計畫核心課程。 

二、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總學分最低為一百二十

八學分。 

(一) 無共同科目：無必修課程。 

(二) 專業科目學分數：占畢業學分數之比率百

分之七十。 

(三) 非專業科目學分最多保留三分之一的學

分供學生跨系、跨部、跨校選修併計入應

修最低畢業學分數。 

三、 入學第一學年度所屬學系須開設學分學程

課程。 

一、本計畫課程階段分為學分學程課

程與學士學位課程，於本條明定各

階段課程設計條件。 

二、依據本計畫辦理方式，課程開設採

放寬必修條件或畢業門檻，或重新

組合整併原有之課程進行規劃，以

有助於終身學習與回流教育的友

善措施為考量。 

第十條 學生於入學第一年須選讀學分學程專班

課程，其課程不開放非本計畫學生修讀，該期間

學生不得校際選課。 

正式銜接所屬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後，得依開課情

況及自身規劃以學分累計制進行彈性修課，該期

間每學期無最低應修學分數限制，惟每學期不得

多於二十八學分，並依所屬學系學分計畫表規定

辦理。 

本條規定學生相關選課規則。 

第十一條 在規定修業期限內，學生應繳納之學

分學雜費及其他相關費用，依招生簡章規定之收

費標準辦理。 

應於每學期規定之註冊日前繳清所有應繳費用，

逾期未繳費，除經核准延緩註冊者外，視同未註

冊，應令休學。 

本條規定本計畫專班學生每學期註冊

之規定。 

第十二條 本計畫學生不適用大專校院弱勢學 本條依本計畫規範之，參與本計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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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申請資格。 生不適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

申請。 

第十三條 本計畫學生可依相關辦法辦理學雜

費減免，申請期程依每學期行事曆規定辦理。 

本條依本計畫規範之，參與本計畫學

生若符合部定各類學雜費減免法規所

訂資格者，得依學校所編學籍之年級

學期別，依前開法規於學校每學期所

定期限內主動向學校提出申請，申請

資格及補助內容依各該減免法規辦

理。 

第十四條 學生於修業期間內不得申請轉系、輔

系及雙主修。 

考量本計畫專班屬性，於本條明定轉

系、輔系及雙主修限制。 

第十五條 學生入學本校前如已修習學士(含)

以上學分，且其課程性質與就讀學系課程相符

者，得申請學士學位課程抵免至多畢業應修學分

數二分之一，但曾在本校肄(畢)業之學生，核可

之抵免學分數不受此限制。 

如已取得本計畫審認通過之學分學程課程，得申

請學士學位課程抵免。 

為保障學生畢業權益，抵免科目學分之申請，應

於入學註冊當學年度(期)加退選截止前將所有

抵免之科目一次辦理完畢，但有特殊狀況者，須

於開學第三週前向課務單位提出「學分抵免申請

展期審核表」及相關證明文件，經課務單位審核

通過後，將抵免資料送交各開課單位審查。學分

審查結果最遲應於期中考前一週送達課務單位。 

本條規定學分抵免規則與申請流程。 

第十六條 本計畫學生不適用成績優良提前畢

業規定與相關獎勵措施。 

一、本計畫學生為學士班學生，因彈性

修業機制放寬其修業年限 10 年，

屬性非同於本校日間、進修部四

年制學士班學制，故較難明確定

義修業屆滿前一學期或一學年之

提前畢業條件，故排除本計畫學

生適用本校優良提前畢業相關規

定。 

二、因應修業年限放寬、修課規劃不

同，學籍年級難對應常規年級之

學士班學生，為維持排名規則公

平性，故本計畫學生排除學業成

績相關優良獎勵對象。 

第十七條 有關本計畫專班收費標準與經費運

用及編列原則，依本校第三人生大學收支管理要

本條明定本計畫專班經費收支規定，

依本校第三人生大學收支管理要點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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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辦理。 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

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本條規定本辦法未盡事宜之相關法規

參照。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

定後實施。 

本條規定本辦法之實施程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第三人生大學實施辦法草案 
000 年 00 月 00 日 000 學年度第 0學期○○○○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為辦理第三人生大學，保障學生就學權益及公平性，特依據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

則、學位授予法、空中大學設置條例、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本校學則之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 報考資格及開班人數依本校第三人生大學招生規定及招生簡章辦理。 

第三條 錄取學生應於當學年度(期)註冊入學，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第四條 本計畫專班學生修業年限為十年，以第一年入學當學年度起計算，不得再以任何原

因延長修業。 

如符合身心障礙學生、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者，得依本校學則規定延長其修

業年限。 

第五條 學生入學第一年不得辦理休學，如因非自願性因素需暫時休學，應提送所屬教學單

位開會審議，經審酌同意後始得辦理。 

學生因故申請休學，得由所屬學制教務單位核准其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至遲

應於當學期行事曆規定之第十六週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休學累計以二年為限。 

第六條 休學期滿復學時，應入原肄業系別相銜接之年級肄業；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時應

入原休學之年級肄業。如原專班已停止招生，依本校停招系(科)別重(補)修及復學生修課、

學籍處理要點辦理。 

因重病或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者，得專案申請核准後再予延長休學一學年或提經教

務會議專案審議後再予延長。 

第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二、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定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數及畢業門檻(條件)者。 

三、操行成績不及格者，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應令退學。 

四、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通過，應令退學。 

五、觸犯刑法，經法院判處徒刑確定者。 

六、自動申請退學者。 

七、同時具有本校雙重在學學籍者。 

第八條 學分學程專班課程由各學程參與學系自訂之，於修畢所屬學分學程專班規定學分後，

經教育部認證獲頒學分學程證書。 

學生修畢學分學程後，如後續不再繼續修讀所屬學系課程，經核准並辦妥離校手續後，

始完成休學或退學程序。 

如欲銜接所屬學系繼續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經修滿規定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並通過

各級畢業門檻(條件)者，准予畢業，本校得依其所屬學系，分別授予學士學位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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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條 本計畫專班課程訂定通則： 

一、各學分學程課程應修十二至十八學分，須含二學分計畫核心課程。 

二、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總學分最低為一百二十八學分。 

（一） 無共同科目：無必修課程。 

（二） 專業科目學分數：占畢業學分數之比率百分之七十。 

（三） 非專業科目學分最多保留三分之一的學分供學生跨系、跨部、跨校選修併計入應

修最低畢業學分數。 

三、入學第一學年度所屬學系須開設學分學程課程。 

第十條 學生於入學第一年須選讀學分學程專班課程，其課程不開放非本計畫學生修讀，該

期間學生不得校際選課。 

正式銜接所屬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後，得依開課情況及自身規劃以學分累計制進行彈性修

課，該期間每學期無最低應修學分數限制，惟每學期不得多於二十八學分，並依所屬學

系學分計畫表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在規定修業期限內，學生應繳納之學分學雜費及其他相關費用，依招生簡章規

定之收費標準辦理。 

應於每學期規定之註冊日前繳清所有應繳費用，逾期未繳費，除經核准延緩註冊者外，

視同未註冊，應令休學。 

第十二條 本計畫學生不適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申請資格。 

第十三條 本計畫學生可依相關辦法辦理學雜費減免，申請期程依每學期行事曆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學生於修業期間內不得申請轉系、輔系及雙主修。 

第十五條 學生入學本校前如已修習學士(含)以上學分，且其課程性質與就讀學系課程相

符者，得申請學士學位課程抵免至多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但曾在本校肄(畢)業之學

生，核可之抵免學分數不受此限制。 

如已取得本計畫審認通過之學分學程課程，得申請學士學位課程抵免。 

為保障學生畢業權益，抵免科目學分之申請，應於入學註冊當學年度(期)加退選截止前將

所有抵免之科目一次辦理完畢，但有特殊狀況者，須於開學第三週前向課務單位提出「學

分抵免申請展期審核表」及相關證明文件，經課務單位審核通過後，將抵免資料送交各

開課單位審查。學分審查結果最遲應於期中考前一週送達課務單位。 

第十六條 本計畫學生不適用成績優良提前畢業規定與相關獎勵措施。 

第十七條 有關本計畫專班收費標準與經費運用及編列原則，依本校第三人生大學收支管

理要點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決  議： 

一、 本案因涉及法規體例與諸多執行細節，原則上同意本辦法之精神與架構。授權進修部

於會後與委員再行討論修正。 

二、 經會後討論，修正後如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第三人生大學實施辦法 

草案總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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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教育部政策，提供壯世代跨領域終身學習及回流教育機會，使世代間能

積極互動，為國民前瞻準備與落實本校社會責任，依據教育部 114 學年度大學校

院辦理第三人生大學試辦計畫暨本校計畫申請核定函文(教育部 114年 5月 19日

臺教社(二)字第 1142401396E 號函)(以下簡稱本計畫)，爰擬具「國立勤益科技大

學第三人生大學實施辦法」草案(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計畫因規範學生修業年限以 10 年為限，為使本計畫專班執行期間各項行

政作業順暢與明定本計畫學生各項業務校內規範，特訂定本辦法，另因本計畫目

前尚屬試辦階段，俟教育部修正或本校計畫穩定執行後，依辦理情況適度調整法

規內容。本辦法共計十九條，其重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依據及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本辦法適用之對象。（草案第二條） 

三、本計畫錄取生之保留入學資格。（草案第三條） 

四、本計畫學生之修業年限。（草案第四條） 

五、本計畫學生申請休學之條件與年限及校內申請行政流程。（草案第五條） 

六、本計畫學生復學年級編列原則、復學後因停止招生無法編入原班之因應機制

與因特殊因素而延長修業年限之校內行政程序。（草案第六條） 

七、本計畫學生退學要件。（草案第七條） 

八、本計畫學生之二階段修業方式及畢業條件與學位授予規範。（草案第八條） 

九、本計畫課程規劃及開課原則。（草案第九條） 

十、本計畫學生之相關選課規則。（草案第十條） 

十一、本計畫學生之註冊規定。（草案第十一條） 

十二、本計畫學生助學金申請資格限制。（草案第十二條） 

十三、本計畫學生學雜費減免申請期程。（草案第十三條） 

十四、本計畫學生之轉系、輔系及雙主修申請資格限制。（草案第十四條） 

十五、本計畫學生之學分抵免原則。（草案第十五條） 

十六、本計畫學生提前畢業限制與不適用情況認定。（草案第十六條） 

十七、本計畫專班學分學雜費收費標準與班經費運用與編列，依本校第三人生大

學收支管理要點辦理。（草案第十七條） 

十八、本辦法未規範之事宜，應遵從校內相關法規辦理。（草案第十八條） 

十九、本辦法訂定程序。（草案第十九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第三人生大學實施辦法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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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一條 為辦理第三人生大學計畫專班(以下

簡稱本專班)，保障學生就學權益及公平性，

特依據114學年度大學校院辦理第三人生大

學試辦計畫、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學

位授予法、空中大學設置條例、專科以上學

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本校學則之規定訂

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第三人生大學實施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條規定本辦法立法目的及執行依據。 

第二條 報考資格及開班人數依本校第三人

生大學招生規定及招生簡章辦理。 

本條明定本計畫報考資格與開班人數之校

內法規依據來源。 

第三條 錄取學生應於當學年度(期)註冊入

學，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本條因應專班之計畫特殊性，明定限制本計

畫錄取生之保留學籍資格。 

第四條 本專班學生修業年限為十年，以第一

年入學當學年度起計算，不得再以任何原因

延長修業。如符合身心障礙學生、懷孕、分

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條件者，得依本校

學則規定延長其修業年限。 

一、本條明定本專班學生修業年限與延長修

業年限要件。 

二、依本計畫規定已放寬學生修業年限 10

年為最大值，故限制延長修業之條件。 

第五條 學生入學第一年不得辦理休學，如因

非自願性因素須暫時休學，應提送所屬教學

單位開會審議，經同意後始得辦理。 

學生因故申請休學，得由所屬學制教務單位

核准其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至遲

應於當學期行事曆規定之第十六週前提出

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休學累計以二年為限。 

一、本條明定本專班學生之休學年限與條件

及校內申請行政流程。 

二、考量計畫特殊性，第一年開設學分學程

專班課程不開放學生申請休學，惟非自

願性因素者可提出申請。 

第六條 休學期滿復學時，應入原肄業系別相

銜接之年級肄業；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時

應入原休學之年級肄業。如原專班已停止招

生，依本校停招系(科)別重(補)修及復學生

修課、學籍處理要點辦理。 

因重病或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者，得專

案申請核准後再予延長休學一學年或提教

務會議專案審議後再予延長。 

一、本條規定本計畫專班學生休學期滿復學

之年級銜接作業，又因本計畫之特殊

性，於本條明定本計畫復學生之學籍及

課程相關因應機制。 

二、明定因應特殊情事未如期復學之處理程

序。 

第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 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二、 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定

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數及未達畢業門檻

(條件)者。 

三、 操行成績不及格，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

應令退學者。 

四、 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會議決

議應令退學者。 

五、 觸犯刑法，經法院判處徒刑確定者。 

六、 自動申請退學者。 

七、 同時具有本校雙重在學學籍者。 

依據本校學則第四十五條，於本條規定應予

退學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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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學分學程專班課程由各學程參與學

系自訂之，於修畢所屬學分學程專班規定學

分後，經教育部認證獲頒學分學程證書。 

學生修畢學分學程後，如後續不再繼續修讀

所屬學系課程，經核准並辦妥離校手續後，

始完成休學或退學程序。 

如欲銜接所屬學系繼續修讀學士學位，學生

經修滿規定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並通過

各級畢業門檻(條件)者，准予畢業，由本校

依其所屬學系，授予學士學位證書。 

本條規定本計畫二階段(學分學程、學士學

位)之完成修業條件及畢業離校手續辦理程

序。 

第九條 本專班課程訂定通則： 

一、 各學分學程課程應修十二至十八學分，

且須另外修畢本計畫教育部指定核心

課程。 

二、 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總學分最低為一百

二十八學分。 

(一) 無共同科目：無必修課程。 

(二) 專業科目學分數：占畢業學分數至少

百分之七十。 

(三) 非專業科目學分最多保留三分之一

學分供學生跨系、跨部、跨校選修併

計入應修最低畢業學分數。 

三、 入學第一學年度所屬學系須開設學分

學程課程。 

一、本計畫課程階段分為學分學程課程與學

士學位課程，於本條明定各階段課程設

計條件。 

二、依據本計畫辦理方式，課程開設採放寬

必修條件或畢業門檻，或重新組合整併

原有之課程進行規劃，以有助於終身學

習與回流教育的友善措施為考量。 

第十條 學生於入學第一年須選讀學分學程

專班課程，其課程不開放非本專班學生修

讀，該期間學生不得校際選課。 

正式銜接所屬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後，得依開

課情況及自身規劃以學分累計制進行彈性

修課，該期間每學期無最低應修學分數限

制，惟每學期不得多於二十八學分，並依所

屬學系學分計畫表規定辦理。 

本條規定學生相關選課規則。 

第十一條 於規定修業期限內，學生應繳納

之學分學雜費及其他相關費用，依招生簡章

規定之收費標準辦理。 

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之註冊日前繳清所有

應繳費用，逾期未繳費，除經核准延緩註冊

者外，視同未註冊，應令休學。 

本條規定本計畫專班學生每學期註冊之規

定。 

第十二條 本專班學生不適用大專校院弱

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申請資格。 

本條依本計畫規範之，參與本計畫學生不適

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申請。 

第十三條 本專班學生可依相關辦法辦理

學雜費減免，申請期程依每學期行事曆規定

辦理。 

本條依本計畫規範之，參與本計畫學生若符

合部定各類學雜費減免法規所訂資格者，得

依學校所編學籍之年級學期別，依前開法規

於學校每學期所定期限內主動向學校提出

申請，申請資格及補助內容依各該減免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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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 

第十四條 學生於修業期間內不得申請轉

系、輔系及雙主修。 

考量本計畫專班屬性，於本條明定轉系、輔

系及雙主修限制。 

第十五條 學生入學本校前如已修習學士

(含)以上學分，且其課程性質與就讀學系課

程相符者，得申請學士學位課程抵免至多畢

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但曾在本校肄(畢)

業之學生，核可之抵免學分數不受此限制。 

如已取得本計畫審認通過之學分學程課程，

得申請學士學位課程抵免。 

為保障學生畢業權益，抵免科目學分之申

請，應於入學註冊當學年度(期)加退選截止

前將所有抵免之科目一次辦理完畢，但有特

殊狀況者，須於開學第三週前向課務單位提

出「學分抵免申請展期審核表」及相關證明

文件，經課務單位審核通過後，將抵免資料

送交各開課單位審查。學分審查結果最遲應

於期中考前一週送達課務單位。 

本條規定學分抵免規則與申請流程。 

第十六條 本專班學生不適用成績優良提

前畢業規定與相關獎勵措施。 

一、本計畫學生為學士班學生，因彈性修業

機制放寬其修業年限 10 年，屬性非同

於本校日間、進修部四年制學士班學

制，故較難明確定義修業屆滿前一學期

或一學年之提前畢業條件，故排除本計

畫學生適用本校優良提前畢業相關規

定。 

二、因應修業年限放寬、修課規劃不同，學

籍年級難對應常規年級之學士班學生，

為維持排名規則公平性，故本計畫學生

排除學業成績相關優良獎勵對象。 

第十七條 本專班收費標準與經費運用及

編列原則，依本校第三人生大學收支管理要

點辦理。 

本條明定本計畫專班經費收支規定，依本校

第三人生大學收支管理要點辦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

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本條規定本辦法未盡事宜之相關法規參照。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

長核定後實施。 

本條規定本辦法之實施程序。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第三人生大學實施辦法草案 

000 年 00 月 00 日 000 學年度第 0 學期○○○○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條 為辦理第三人生大學計畫專班(以下簡稱本專班)，保障學生就學權益及公平性，特依

據 114 學年度大學校院辦理第三人生大學試辦計畫、大學法、大學法施行細則、學位授

予法、空中大學設置條例、專科以上學校遠距教學實施辦法及本校學則之規定訂定國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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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益科技大學第三人生大學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報考資格及開班人數依本校第三人生大學招生規定及招生簡章辦理。 

第三條 錄取學生應於當學年度(期)註冊入學，不得申請保留入學資格。 

第四條 本專班學生修業年限為十年，以第一年入學當學年度起計算，不得再以任何原因延

長修業。 

如符合身心障礙學生、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條件者，得依本校學則規定延

長其修業年限。 

第五條 學生入學第一年不得辦理休學，如因非自願性因素須暫時休學，應提送所屬教學單

位開會審議，經同意後始得辦理。 

學生因故申請休學，得由所屬學制教務單位核准其休學一學期、一學年或二學年，至遲

應於當學期行事曆規定之第十六週前提出申請，逾期不予受理，休學累計以二年為限。 

第六條 休學期滿復學時，應入原肄業系別相銜接之年級肄業；學期中途休學者，復學時應

入原休學之年級肄業。如原專班已停止招生，依本校停招系(科)別重(補)修及復學生修課、

學籍處理要點辦理。 

因重病或特殊事故，無法及時復學者，得專案申請核准後再予延長休學一學年或提教務

會議專案審議後再予延長。 

第七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予退學： 

一、休學逾期未復學者。 

二、修業期限屆滿仍未修足所屬學系規定應修之科目與學分數及未達畢業門檻(條件)者。 

三、操行成績不及格，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應令退學者。 

四、違反校規情節嚴重，經學生事務會議決議應令退學者。 

五、觸犯刑法，經法院判處徒刑確定者。 

六、自動申請退學者。 

七、同時具有本校雙重在學學籍者。 

第八條 學分學程專班課程由各學程參與學系自訂之，於修畢所屬學分學程專班規定學分後，

經教育部認證獲頒學分學程證書。 

學生修畢學分學程後，如後續不再繼續修讀所屬學系課程，經核准並辦妥離校手續後，

始完成休學或退學程序。 

如欲銜接所屬學系繼續修讀學士學位，學生經修滿規定畢業應修科目及學分數，並通過

各級畢業門檻(條件)者，准予畢業，由本校依其所屬學系，授予學士學位證書。 

第九條 本專班課程訂定通則： 

一、各學分學程課程應修十二至十八學分，且須另外修畢本計畫教育部指定核心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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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總學分最低為一百二十八學分。 

（一） 無共同科目：無必修課程。 

（二） 專業科目學分數：占畢業學分數至少百分之七十。 

（三） 非專業科目學分最多保留三分之一學分供學生跨系、跨部、跨校選修併計入應修

最低畢業學分數。 

三、入學第一學年度所屬學系須開設學分學程課程。 

第十條 學生於入學第一年須選讀學分學程專班課程，其課程不開放非本專班學生修讀，該

期間學生不得校際選課。 

正式銜接所屬學系修讀學士學位後，得依開課情況及自身規劃以學分累計制進行彈性修

課，該期間每學期無最低應修學分數限制，惟每學期不得多於二十八學分，並依所屬學

系學分計畫表規定辦理。 

第十一條 於規定修業期限內，學生應繳納之學分學雜費及其他相關費用，依招生簡章規

定之收費標準辦理。 

學生應於每學期規定之註冊日前繳清所有應繳費用，逾期未繳費，除經核准延緩註冊者

外，視同未註冊，應令休學。 

第十二條 本專班學生不適用大專校院弱勢學生助學計畫之助學金申請資格。 

第十三條 本專班學生可依相關辦法辦理學雜費減免，申請期程依每學期行事曆規定辦理。 

第十四條 學生於修業期間內不得申請轉系、輔系及雙主修。 

第十五條 學生入學本校前如已修習學士(含)以上學分，且其課程性質與就讀學系課程相

符者，得申請學士學位課程抵免至多畢業應修學分數二分之一，但曾在本校肄(畢)業之學

生，核可之抵免學分數不受此限制。 

如已取得本計畫審認通過之學分學程課程，得申請學士學位課程抵免。 

為保障學生畢業權益，抵免科目學分之申請，應於入學註冊當學年度(期)加退選截止前將

所有抵免之科目一次辦理完畢，但有特殊狀況者，須於開學第三週前向課務單位提出「學

分抵免申請展期審核表」及相關證明文件，經課務單位審核通過後，將抵免資料送交各

開課單位審查。學分審查結果最遲應於期中考前一週送達課務單位。 

第十六條 本專班學生不適用成績優良提前畢業規定與相關獎勵措施。 

第十七條 本專班收費標準與經費運用及編列原則，依本校第三人生大學收支管理要點辦

理。 

第十八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十九條 本辦法經教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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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臨時動議： 

臨時動議一：自主學習相關資訊目前未顯示於學生篇（審查畢業學分）中，大四生面臨畢業

在即仍無法得知是否已達自主學習門檻，建議新增顯示，或另行發送預警單予

大三及大四學生。(學生會會長) 

主席回應：校方已於上週召開專案會議研議本案。 

後續執行：電算中心預定於十一月初完成系統整合，屆時學生可於線上查詢，並由系統主動  

通知學生本人及導師自主學習完成情形。 

  

臨時動議二：學生系跨領域學分學程是否達到畢業門檻，是否比照前案提供相關通知?（行

銷與流通管理系陳彥廷主任） 

主席回應：教務處將擇期與電算中心進行討論。 

 

臨時動議三：「新五專」未來是否會比照「第三人生大學」為另訂專屬的實施辦法? （行銷

與流通管理系陳彥廷主任） 

會後說明：「新五專」原則上屬正規學制，目前並無訂定專屬實施辦法之規劃。 

 

臨時動議四：115 學年度新五專日間部及進修部之學分計畫表及開課修課規定，是否會分別

召開會議進行討論？（行銷與流通管理系陳彥廷主任） 

主席回應：為求效率與一致性，已訂於 114 年 10 月 2 日邀集日間部、進修部及相關單位召

開會議，待會議結論確立後，各單位即可據以擬訂相關規定。 

 

臨時動議五：現行協同教學規範中，邀請「學界」專家演講以兩週為限之規定過於嚴苛，而

邀請「業界」專家（業師）的資格審核又不易執行，建議能一併放寬。(博雅

通識教育中心李念晨主任) 

主席回應：本校身為科技大學，高度重視與業界之實務連結，故政策上優先鼓勵聘請「業

師」，此亦為教育部評鑑之重要指標。至於「學界」專家，本校教師已具備所教

授課程之專業性，為維護課程品質與授課主體性，原則上不宜過度依賴校外學術

人力，爰維持現行規範。建議教師如有協同教學需求，應及早規劃，並以聘任符

合資格之「業師」為主要方向。 

陸、散會：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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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務會議議程-工作報告】 

一、 註冊組 

（一）辦理 114 學年度四技二專及二技部新生下列相關事宜。 

1.114 年 8 月 7 日辦理四技部聯合登記分發新生接榜事宜。 

2.辦理 114 學年度各學制新生編班事宜。 

3.寄發新生資料袋，內含新生入學註冊通知單。 

4.製發新生及轉學生學生證。 

（二）辦理 114 學年度研究所新生編班、簡訊發放新生入學註冊通知、製發學生證、導入碩

博班新生資料至教育部臺灣學術倫理教育資源中心網站等註冊相關事宜。 

（三）辦理 114 學年度轉學生註冊及編班等相關事宜。 

（四）寄發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復學生復學通知單及辦理學生復學事宜。 

（五）完成在校生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成績單印製與寄送作業(不含研究生)。 

（六）簽辦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成績不及格退學名單暨寄發退學通知函，本次共計 54 人。 

（七）簽辦研究所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修業年限屆滿簽文及退學通知函。 

（八）彙整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期中成績預警輔導後退學人數統計表」，經學習預警輔導後

退學人數共計 31 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           

學生學業成績預警制度人數統計表 

學系名稱 學生人數 
受到預警  

學生人數 

實際追蹤輔

導學生人數 

受到預警 

接受輔導    

學生數 

因學業成績

不及格退學

人數 

經預警輔導

後退學人數 

機械工程系 
四技 617  258 258  258 6 5 

產學專班 133  9 9  9 0 0 

電機工程系 
四技 612  210 210  210 4 2 

產學專班 109  28 28  28 0 0 

電子工程系 

四技 520  163 163  141  1 0 

產攜僑生 27  5 5  5  0 0 

二技 21  1 1  0  0 0 

工業工程與管理

系 

四技 711  223 244  223 5 1 

產學專班 32  0 27  0 0 0 

冷凍空調與能源

系 

四技 463  215 244  215 8 6 

產學專班 

(二技) 
58  0 8  0 0 0 

資訊工程系 

四技 583 139 139  6 2 0 

產學專班 40 2 3  2 0 0 

產攜僑生 21 8 8  0 0 0 

化工與材料工程

系 

四技 560  345 345  225 10 3 

產學專班 109  7 9  7 0 0 

企業管理系 四技 301  71 71  71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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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名稱 學生人數 
受到預警  

學生人數 

實際追蹤

輔導學生

人數 

受到預警 

接受輔導    

學生數 

因學業成

績不及格

退學人數 

經預警輔

導後退學

人數 

資訊管理系 四技 396  189 229  189 7 7 

流通管理系 四技 333  98 98  92 4 3 

景觀系 四技 161  23 23  17 0 0 

健康產業科技研

發與管理系 
四技 165  35 35  35 0 0 

應用英語系 四技 199  43 43  37 0 0 

文化創意事業系 四技 199  30 43  30 0 0 

智慧自動化系 

四技 246  97 104  97 2 2 

海青(四技) 58  26 26  26 0 0 

產攜(四技) 39  6 19  6 0 0 

人工智慧應用工

程系 

四技 205  53 53  33 2 0 

海青(四技) 69  3 3  3 0 0 

產攜(四技) 64  15 16  15 0 0 

合計 7,051  2,302  2,464  1,980  54  31  

註:「學生人數(A)」及「受到預警學生人數(B)」之基準日為 114/5/5（含延修生）。 

（九）核對暑修成績及審核延期畢業學生畢業資格並核發畢業證書。 

（十）辦理各系研究所學位考試口考委員聘函、匯入研究生學術倫理考試結果及核發畢業證

書、畢業離校程序等業務。 

（十一）配合教育部函知各相關受理研究生學位考試之單位，對於學位考試之程序嚴謹及周

全，並加強宣導師生學術倫理之觀念。 

（十二）辦理 115 學年度增調所系科班系所名額調查、協調、開會及填報教育部總量系統相

關表單暨後續函發等作業。 

（十三）辦理 115 學年度統一入學測驗相關試務工作。 

（十四）辦理產碩專班 113-2 學員收入暨企業補助款經費期末平衡作業。 

（十五）辦理產碩專班 114-1 學員收入暨企業補助款經費期初開帳作業。 

（十六）為避免學生無法如期畢業，實施線上審閱畢業學分數，學生可於學生篇/畢業門檻/

「審查畢業資格學分清單」即時審閱，並請各班班代轉知各班同學仔細核實所修習之

學分。若有疑義者可逕洽註冊組。 

（十七）辦理本校外籍生及僑生畢業、休、退學至境外生系統通報作業。 

（十八）有關產攜僑生專班學生畢業、休學、退學、另向僑務委員會紙本通報作業。 

（十九）擬訂 115 學年度新五專文法類學費草案。 

（二十）辦理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學優獎學金作業。 

（二十一）辦理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入學獎學金前置作業。 

（二十二）114 學年第一學期申請輔系及雙主修人數統計表如下：（統計至 114 年 9 月 24 日

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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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 系所 
114-1 輔系人數 114-1 雙主修人數 

系小計 院小計 系小計 院小計 

工程

學院 

機械工程系   

2 

1 

1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2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電資

學院 

電機工程系   

15 

1 

12 
電子工程系 11 6 

資訊工程系 2 5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2   

管理

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4 

16 

  

2 

企業管理系 1 1 

資訊管理系 3 1 

流通管理系 6   

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 2   

人文

創意

學院 

景觀系   

11 

  

0  應用英語系 11   

文化創意事業系     

合計 44 44 15 15 

KPI 值 55 36 

部訂KPI：114-1 以註冊組選讀名單為主，工程、電資大系至少6 人次、管理大系至

少4 人次、工程、電資、管理及文創小系至少3 人次。 

【現場補充說明】 

一、113 學年度休學人數為 295 人，退學人數為 386 人。退學原因中，有 1/4 因學業成績不

及格，1/4 轉學至其他學校，另 1/2 則因興趣不合、經濟因素或其他因素退學，請各系

導師協助加強輔導。 

二、為降低休退學率，以利學生在校內調整學習方向。目前已有工業工程與管理系、冷凍空

調與能源系、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行銷與流通管理系四個系提交了轉系辦法修

訂案，請其他各系也支持調降轉系門檻。 

三、115 學年度增調科系名額教育部已於 9月 26 日核定並函發本校。管理學院相關申請案

已送至秘書室，待校長核定後送教育部，若獲通過將再進行小幅度招生名額修正。 

四、學生自大三起可至學生篇查詢畢業學分清單，教務處將於大三上、下學期及大四上學

期，透過 Email 通知學生，(114 學年度已通知學生自 9/8 日起至 10/31 止，至本校學

生篇/畢業門檻/審查畢業資格學分清單，進行畢業學分數審閱)；並於大四下學期發送

書面通知（114 學年度畢業生將於 115 年 2 月中發出），請各系主任與導師務必加強宣

導，提醒學生及早確認。 

五、學生於 10 月 17 日前仍可申請輔系或雙主修，但因本學期加退選已結束，需俟下學期才

能選課。惟這些申請仍將計入本學期 KPI，以促達成高等教育深耕計畫的目標。 

六、116 學年度增調科系前置作業，已於 9月 5日發函通知各系所請及早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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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課務組 

（一）課程規劃與執行：  

1.召開排課協調會議，優化選課流程。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 1,634 門課程，並完成

碩士班 38 人次，大學部 2,165 人次學生退選作業。  

2.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設 EMI 碩士班 12 門、大學部 7門；全英語碩士班 19 門、大學

部 6門，合計 44 門(碩士班 31 門、大學部 13 門) 。 

3.113 學年度暑一、二梯共開設 52 門課程，1,525 名學生修讀。博士班暑期產業實習

（一）（二）課程計有 2 所開設、8 人修習；大學部校外實習(暑期)課程計有 12 系

開 設、150 人修習。 

4.配合各系辦理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高教深耕計畫_業界專家協同教學作業。  

5.協助教師期中、期末試卷印製及國秀樓教室設備維護。  

因應學校現行政策，自 114 學年度起，教務處僅提供授課教師期中與期末考卷印製服

務，敬請各教學單位鼓勵教師善用本校數位學習平台，共同落實數位化教學與環保節

能減碳目標。 

6.114 學年度第 1學期課程已完成選課系統測試，並積極通知教師填寫課程大綱。  

7.114 學年度第 1學期協助開設「TAICA 臺灣大專院校人工智慧學程聯盟」課程，透過跨

校人工智慧學程，統整教學資源，提供學生跨校學習 AI 課程的機會。 

（二）教學品質提升： 

1.本校人工智慧工程系於 114 年 7 月獲台灣評鑑協會大專校院教學品保服務計畫評鑑

結果-核備通過，有效期 5 年(114 年 8 月至 119 年 7 月止)。 

2.為持續提升教學品質並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本學期預計於第二週起，進行不定期隨機

巡堂，請各教學單位務必轉知教師，確實依規定授課。 

3.113 學年度第 2學期日間部期末教學反應意見調查結果：施測課程數計 1,553 門，其

中有效問卷為 850 門(佔 54.73%)，無效問卷為 703 門(佔 45.27%)。日間部需填答問

卷學生人數為 7,326 人，填答人數 5,677 人(佔 77.49﹪)。發放 113 學年度第 2 學

期第一階段期末教學反應意見調查「填問卷!送禮券!」活動獎勵。 

（三）認證準備作業： 

1.前瞻電資科技研究所(博士班)於 112 年 12 月 26 日經台灣評鑑協會評鑑結果為有條件

通過，目前已針對待改善事項進行檢視並改進，本組已於 114 年 7 月向台灣評鑑協會

提出追蹤評鑑申請，預計於 115 年 4 月中旬辦理。 

2.為提升教學品質，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及智慧自動化工程系將委託中華工程教

育學會 (IEET) 進行認證。兩系預計於 114 年 10 月提出申請並於 115 學年度進行

實地訪視。 

3.本校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機械工程系、冷凍空調與能源系、化工與材料工程系、電子

工程系、電機工程系及資訊工程系共七系，於 114 學年度委託中華工程教育學會(IEET)

進行認證，業於 114 年 7 月期限內完成自評報告書繳交，正積極進行 11 月份認證準

備。 

4.本校文化創意事業系、景觀系、應用英語系及精密製造科技研究所(博士班)共四系，

於 114 學年度委託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進行品質保證認可計畫，業於 114 年 8 

月期限內完成自評報告書繳交，正積極進行 11 月份品質保證認可準備。  

（四）資料庫建置與更新：  

完成學校資料庫相關表格填報作業。校基庫：表 3-1、表 3-2-2、表 3-5、表 3-5- 

1、表 3-5-3、表 3-7、表 4-2-11、表 4-6。及日間部「技專校院課程資源網－課程 

資料及活動資料」之填報作業。 

【現場補充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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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維護學生受教權益，教育部九月份北中南召開「專科以上學校維護教學品質作業說明

會」，重點涵蓋課程規劃、課程實施與師資資格等面向。相關資訊已發送各教學單位並

公告於網頁，請各教學單位務必參閱教育部提供的「常見問題彙編」，檢視現行課程規

劃與師資聘任的各項作業流程。調整不符規定或有疑義之處，確保本校教學品質符合教

育部最新要求 

二、自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起，申請業師協同教學者，需填寫本校「課程異動、講座及業師

協同教學申請表」，並繳交至教務處(進修部)備查。課程及業師資格審查，需經系(所)

課程委員會及教師評審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始得進行協同教學。 

三、抵免流程優化，經 114 年 9 月 18 日共識會議決議：實施「一站式服務」學生將所有申

請資料繳交至所屬系所，由系所統一透過公文交換方式，將資料送至各開課單位審核。

請各單位務必於收件後三日內完成審核，縮短整體作業時程。 

三、 教學資源組 

（一）教學資源類 

1.教學助理： 

(1)每月 1日至 18 日開放次月教學助理契約申請，9月共聘任教學助理 47 人次，契約

時數共 1,454 小時。 

學院 聘任單位 申請老師數 教學助理人次 契約時數 

工程學院 

機械系 6 6 240 

化材系 6 7 201 

冷凍系 2 2 80 

電資學院 
智慧系 7 11 357 

資工系 1 1 40 

人文創意學院 
景觀系 1 4 106 

應英系 1 1 20 

管理學院 

企管系 4 5 122 

工管系 2 2 71 

資管系 1 1 40 

流管系 1 1 30 

通識教育學院 基礎通識 5 5 141 

體育室 體育室 1 1 6 

合計 38 47 1,454 

(2)5-6 月教學助理共聘任 309 人次，工作時數共 8,588 小時，按月支付工讀金(不含

保費)共 1,631,720 元，經費來源為國際專章及高教深耕計畫。 

學院 聘任單位 申請老師數 
教學助理 

人次 
契約時數 工作時數 工讀金 

工程學院 

機械系 15 34 927 927 176,130 

智動系 10 25 542 541 102,790 

化材系 12 23 530 527 100,130 

冷凍系 13 12 415 415 78,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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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資學院 

電子系 22 23 920 920 174,800 

電機系 15 17 587 587 111,530 

資工系 7 9 260 260 49,400 

智慧系 6 6 227 227 43,130 

前瞻所 1 2 56 56 10,640 

人文創意 

學院 

文創系 5 10 219 219 41,610 

景觀系 4 8 183 183 34,770 

應英系 4 5 96 96 18,240 

管理學院 

工管系 18 32 899 899 170,810 

健管系 8 9 360 360 68,400 

流管系 7 11 340 340 64,600 

資管系 11 12 330 330 62,700 

企管系 7 15 286 286 54,340 

學院 聘任單位 申請老師數 
教學助理 

人次 
契約時數 工作時數 工讀金 

通識教育 

學院 

基礎通識 17 30 881 882 167,580 

博雅通識 1 1 40 40 7,600 

語言中心 語言中心 9 16 373 373 70,870 

體育室 體育室 5 9 119 119 22,610 

合計 197 309 8,590 8,587 1,631,530 

2.學生自主學習畢業門檻： 

(1)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校內單位申請認列學生自主學習畢業門檻時數，5 場活動共認

列 172 人次。 

時間 主題 講師 地點 參加人數 

3 月 12 日 

14:00-15:00 

自殺守門人宣導

課程（1小時） 
江秉謙諮商心理師 

養浩學舍 

活動教室 
6 

3 月 12 日 

14:00-16:00 

自殺守門人宣導

課程（2小時） 
江秉謙諮商心理師 

養浩學舍 

活動教室 
12 

3 月 26 日 

14:00-16:00 

自殺守門人宣導

課程（2小時） 
江秉謙諮商心理師 

養浩學舍 

活動教室 
19 

4 月 24 日 

16:00-18:00 
跨進舒適圈！ 

自媒體工作者微笑

男孩 WeiZeng 曾昭

瑋先生 

國秀樓 B1 

國際會議廳 
103 

5 月 1 日 

16:00-18:00 

用平凡來成就不

平凡 

彰濱秀傳紀念醫院

精神科張榮斌臨床

心理師 

國秀樓 B1 

國際會議廳 
32 

(2)為提供更多元抗壓自主學習課程，114學年度第1學期認列教育部磨課師線上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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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完成本校指定磨課師課程取得證書後，將證書上傳至數位學習平台（「114-1 抗

壓自主學習畢業門檻」，本組將陸續審核（非即時），並於本學期結束後進行抗壓自

主學習畢業門檻時數認證。 

3.多元入學新生銜接課輔：經費來源為高教深耕計畫。  

(1)辦理時程：每年 7月至 11 月。 

(2)申請時程：每年 6月中旬通知教學單位提出申請。 

(3)申請單位：16 系及基礎通識中心。 

(4)申請時數：每系（中心）可申請 20 小時(上限)之輔導課程鐘點費。 

(5)開課科目：日間部四技學系之大一基礎課程。（科目數不限） 

(6)開課期間：每年 7月至 11 月期中考前。 

(7)開課對象：當年度日間部四技入學大一新生。 

(8)輔導課程鐘點費：依據國立勤益科技大學講座報酬支給標準，進行輔導課程之教師

鐘點費為 1小時 1,000 元。 

(9)114 學年度多元入學新生銜接課輔時數自 6 月 17 日開放申請至 6 月 30 日，截至 9

月 2日收到 15 個單位申請。 

申請學院 申請單位 課程名稱 時數 總時數 

通識教育學院 基礎通識中心 微積分 14 14 

電資學院 

電子系 

物理(一) 6 

24 
物理(一) 6 

物理(一) 6 

邏輯設計實務 6 

智慧系 

基本電學 4 

20 BlocklyPrograming 8 

Python 程式設計實務 8 

電機系 基礎電路概論 6 6 

資工系 銜接課程(未送件) - - 

工程學院 

機械系 

工廠實習 7 

20 機械材料概論 7 

機械製圖 6 

化材系 

化工概論 6 

18 材料概論 6 

普通化學 6 

冷凍系 

電子學 6 

18 電路學 6 

冷凍新生輔導 6 

智動系 
程式語言 10 

20 
電腦機械輔助製圖 10 

管理學院 

資管系 
物件導向程式設計 10 

16 
計算機概論 6 

行流系 
流通管理導論 10 

20 
行銷管理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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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管系 

會計學 4 

20 工業工程與管理導論 9 

工程圖學 7 

健管系 健康輔具研發概論 20 20 

企管系 會計學銜接課程 20 20 

文創學院 

應英系 
實用英文 4 

8 
英文聽講 4 

文創系 
文創設計初體驗 10 

20 
影音行銷初體驗 10 

景觀系 銜接課程(尚未送紙本) 20 20 

4.教學傑出教師遴選： 

(1)113 學年度遴選作業時程於 113 年 11 月 15 日以 e-mail 公告全校教職員，並以紙

本公告(文號 1130240002)各學院、系所、室、中心、學位學程。有意申請之教師應

填寫推薦表送至所屬單位。獎項名額：教學優良獎 4名、教材優良獎 3名、競賽優

良獎 3名。 

(2)申請教師應於 114 年 2 月 21 日前上傳申請資料至線上文件審查系統。 

(3)系及院教評會於 114 年 3 月 14 日前召開，並將會議紀錄及推薦表擲交教學資源組

辦理。 

(4)教學傑出教師遴選委員會共識會議於 114 年 4 月 29 日召開完竣、決審會議於 114

年 5 月 27 日召開完竣。 

(5)於 114 年 9 月 3 日導師之能研習中由校長頒發獎座。 

5.教師教學社群： 

(1)114 年 4 月 28 日以 e-mail 公告全校教師，收件日訂為 5月 14 日。 

(2)114 年度教師教學社群徵件情形，共收件 19 組。 

學院 系所發展特色 目標 
組數 

成立
組數 人次 觀課 

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系 1 1 9 1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1 1 7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 -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 -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系 1 1 14  

電子工程系 1 1 12 1 

資訊工程系 1 1 8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1 1 7  

管理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 1 10  

企業管理系 1 1 9  

流通管理系 1 1 8  

資訊管理系 1 1 7  

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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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學院 

景觀系 - -   

應用英語系 - -   

文化創意事業系 -    

學院 系所發展特色 
目標 

組數 

成立

組數 
人次 觀課 

工程學院 USR 教學社群-工程學院 1 1 9 1 

文創學院 USR 教學社群-文創學院 1 1 8 1 

通識學院 生命教育教學社群 1 1 11 1 

通識學院 通識教育教學社群 1 1 11  

無特定 創新創業教學社群 1 1 8  

無特定 EMI 教學社群* 2 2 21 1 

無特定 媒體素養教學社群* 1 1 4  

無特定 AI 數位教學社群 1 1 9 1 

 總計  19 171 7 

6.教師成長時數統整：113 學年第二學期當學期認證達 4 分以上教師共 256 位，認證時

數共計 3365 時。(統計至 114 年 8 月 20 日) 

學院 系所 
達 4分以上 

人數 

分數 

總計 

管理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5 135 

資訊管理系 14 254 

企業管理系 13 152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3 281 

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 7 66 

智慧製造與資訊應用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2 13 

電資學院 

電機工程系 24 228 

電子工程系 18 203 

資訊工程系 17 425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13 219 

前瞻電資科技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3 30 

通識學院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17 181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2 32 

行政單位 
體育室 9 130 

語言中心 8 117 

文創學院 

景觀系 7 63 

應用英語系 6 83 

文化創意事業系 5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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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系 24 267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17 184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11 85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9 159 

精密製造科技研究所 2 29 

總計 256 3365 

7.數位學習： 

(1)新版數位學習平台自 111 學年度第一學期更新以來，師生有使用問題，皆第一時間

轉請廠商處理，並持續進行檢測、功能優化。 

(2)持續提供師生有關數位學習平台操作及諮詢服務。 

(3)數位化教材上網檢核情形： 

a.113 學年度第 2學期上網率檢核已於 114 年 6 月 23 日完成並通知各教學單位，

全校上網率為 90.56%。(黃底為未達 90%) 

 

113-2 數位化教材上網檢核情形一覽表 

匯出資料基準日：114/07/10 

學院 系所別 
上網率 

需檢核課程總數 確實上網數 達成率(%) 

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系(所) 188 126 67.02%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所) 111 107 96.40%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所) 96 59 61.46% 

精密製造科技研究所 6 1 16.67%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38 38 100.00%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所) 88 86 97.73% 

電子工程系(所) 117 117 100.00% 

電機工程系(所) 100 81 81.00% 

前瞻電資科技研究所 7 7 100.00%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47 47 100.00% 

管理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所) 155 146 94.19% 

資訊管理系 96 92 95.83% 

企業管理系(所) 73 72 98.63% 

流通管理系(所) 65 65 100.00% 

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

系(所) 
58 49 84.48% 

智慧製造與資訊應用國際

碩士學位學程 
4 4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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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創意

學院 

文化創意事業系 31 31 100.00% 

應用英語系 70 70 100.00% 

景觀系(所) 47 31 65.96% 

通識教育

學院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295 291 98.64%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100 100 100.00% 

語言中心 語言中心 199 183 91.96% 

總計 1991 1803 90.56% 

b.114 學年度第 1學期上網率檢核：預定於第八周進行期初檢核。 

(4)114 年度推動數位轉型與發展韌性校園校務研究線上問卷，「E-6-1 數位網路課程資

源的實用性是否對學生學習成效問卷」填答數 302 份、「E-6-2 教師於課程中善用

數位科技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提升情形問卷調查」填答數 301 份。 

學院 

E-6-1 透過數位網路課程資源 

對學生學習成效問卷 

E-6-2 教師於課程中善用數位科技 

教學與學生學習成效提升問卷 

填答學生數 填答學生數 

管理學院 101 105 

工程學院 95 92 

電資學院 78 75 

人文創意學院 28 29 

總計 302 301 

(5)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修讀微學程學生數 

學院 系所 修讀微學程學生人數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53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40 

資訊管理系 34 

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 14 

流通管理系 11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82 

電子工程系 35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25 

電機工程系 11 

文創學院 

景觀系 82 

文化創意事業系 76 

應用英語系 1 

工程學院 

機械工程系 66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44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27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9 

總計 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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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計畫類 

1.高教深耕公共性扶弱計畫： 

(1)補助對象：凡具本國在學學籍學生，具有下列條件均有資格申請。 

 具學雜費減免資格：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

礙人士子女、延畢身心障礙學生、特殊境遇家庭學生 

 未符合學雜費減免資格但獲教育部弱勢助學金補助學生 

 原住民學生 

 家庭突遭變故經學校審核通過者 

 懷孕、分娩或撫育三歲以下子女之學生 
(2)申請項目： 

 磨課師學習獎勵（每案補助 7,500 元）：學生修習教育部磨課師平台跨領域課

程（含產業趨勢），取得 12 小時修習證書即可申請。每月限申請 1案，審核通

過者每案補助 7,500 元，按月發放。114 年 5-8 月申請通過 471 人次，核發助

學金 3,532,500 元，明細如下： 

學院 學生就讀系所 
5-8 月申請人次 

總計 助學金 
日間部 進修部 

工程學院 

化材系(所) 31 4 35 262,500 

冷凍系(所) 36 2 38 285,000 

機械系(所) 27 1 28 210,000 

智動系 8 0 8 60,000 

電資學院 

資工系(所) 47 19 66 495,000 

電子系(所) 54 11 65 487,500 

電機系(所) 39 2 41 307,500 

智慧系 14 2 16 120,000 

前瞻所 3 0 3 22,500 

人文創意學院 
應英系 0 7 7 52,500 

文創系(所) 7 0 7 52,500 

管理學院 

工管系(所) 29 20 49 367,500 

企管系 17 13 30 225,000 

資管系(所) 19 14 33 247,500 

行流系 35 0 35 262,500 

健管系(所) 10 0 10 75,000 

合計 376 95 471 3,532,500 

 遇見貴人計畫：學生送輔導申請書，通過後與貴人導師媒合，貴人導師依據其

專業指定領域及預期成果，親自或透過本校老師指導學生進行專案研究。每月

完成 8小時輔導需繳交輔導紀錄報告，由貴人導師或指定老師評核通過，補助

1萬 8千萬元，按月發放；學生完成 40 小時輔導，需繳交成果報告及參加結

案相關活動，由貴人導師或指定老師評核通過，補助 3萬元。總計 12 萬元(若

當月未依規定完成學習進度，該月助學金不予核發)，名額補助 8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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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遇見貴人計畫複審會議，由張梓祥校友、謝錫煌校友、林吉財校友擔

任審查委員，遴選 8位正取，2位備取，名單及媒合結果如下： 

學院 
學生 

就讀系所 

日間部 

通過人數 

進修部 

通過人數 

人數 

總計 
媒合 

工程

學院 

智動系 2 0 2 
張梓祥校友輔導：夏○晴 

學校代為輔導：林○伶 

資工系 1 0 1 嚴仕育校友輔導：李○瑋 

機械所 1 0 1 學校代為輔導：白○瑋 

電資

學院 

電子系 1 1 2 
林吉財校友輔導：李○糅 

學校代為輔導：林○蓁 

電機系 1 0 1 張梓祥校友輔導：鄭○旻 

智慧系 1 0 1 學校代為輔導：陳○禎 

合計 7 1 8  

6-8 月學習紀錄已完成繳交，8位共核發 43 萬 2 千元助學金。 

2.教育部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 

(1)推動 114 學年度 EMI 大專校院學生雙語化學習計畫(教師資格調查問卷)，邀請教師

加入 LINE 官方帳號(@106fgnvm)掌握最新活動資訊 。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國立中

興大學、國立中山大學及國立臺灣大學等資源中心跨校教學助理培訓、跨校師培、

工作坊及跨校社群等活動宣導周知。 

(2)114-1 學期開設 19 門 EMI 課程，包含碩博班 10 門、大學部 9門。各系開課數及修

課人數如下表：              

學院 系所 碩博班開
課數 

修課
人數 

大學部 
(大二) 
開課數 

修課
人數 

工程

學院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1 13   

機械工程系 1 20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1 
(兩系合開) 

30 
1 44 

精密製造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電資

學院 

電機工程系     

電子工程系 1 15 1 39 

資訊工程系 1 17 1 50 

前瞻電資科技研究所(博士班)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2 77 

人文

創意

學院 

文化創意事業系     

景觀系     

應用英語系     

管理

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 10 1 33 

企業管理系 1 18 1 25 

資訊管理系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 13 1 29 

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 1 16 1 15 

智慧製造與資訊應用國際碩士

學位學程 
1 19 1 33 

小計 10 171 9 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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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 

(1)114 年獲核定學習端計有 5所國中小、74 位學童，服務偏鄉中小學。 

學習端 學童數 

台中市和平國中 16 位 

台中市溪尾國小 10 位 

彰化縣東和國小 12 位 

彰化縣路上國小 10 位 

彰化縣廣興國小 26 位 

(2)9 月 5 日參加教育部數位學伴計畫全國會議暨頒獎典禮，得獎名單如下:  

學習端優良帶班老師 臺中市溪尾國小王環鈴老師 

教學端優良帶班老師 冷凍所林虹均學生、工管系吳敏瑄學生 

優良大學伴 行流系蔡懿暄學生 

 

(3)8 月 12 日、27 日辦理學習端期初線上會議。 

日期 內容 參與學校 

8 月 12 日 學習端期初工作會議 溪尾國小、東和國小及廣興國小 

8 月 27 日 學習端期初工作會議 和平國中、路上國小 

(4)教育訓練： 

日期 內容 參與人數 

9 月 03 日 13:50-15:00 教育部系統培訓(帶班老師) 10 人 

9 月 04 日 09:50-15:00 帶班老師培訓 10 人 

9 月 13 日 08:50-1730 大學伴培訓 預計 80 人 

9 月 15 日~17 日 16:30-18:00 校內系統培訓(大學伴) 預計 30 人 

(5)9 月 22 日開課。預計至 12 月 22 日完成 100 堂課。 

國中小 

學習端 
上課時間 

已進行 

上課堂數 

剩餘 

上課堂數 

台中市和平國中 星期一、星期三 17:30~19:00 0 20 

台中市溪尾國小 星期一、星期三 16:05~17:35 0 20 

彰化縣東和國小 星期一、星期三 16:15~17:45 0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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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化縣路上國小 星期二、星期四 16:10~17:40 0 20 

彰化縣廣興國小 星期二、星期四 17:30~18:00 0 20 

(6)114-1 學期大學伴招募人數如表列： 

學院 系所 總人數 一年級 二年級 三年級 四年級 碩一 

工程

學院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2 1    1 

機械工程系 1 1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1 1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5 5     

電資

學院 

電子工程系 6 3 3    

電機工程系 3 3     

資訊工程系 11 3 8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9 3 5 1   

文創

學院 

文化創意事業系 3 2 1    

應用英語系 6 1 5    

景觀系 5 2 2 1   

管理

學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5 1 3  1  

企業管理系 12 2 3 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2   2   

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 2  1 1   

資訊管理系 4 2 1 0 1  

  總計 77 30 32 12 2 1 

(7)實體活動辦理： 

日期 學校 參與人次 活動辦理地點 

11月15日 
臺中市和平國中、溪尾國小 

彰化縣路上國小、廣興國小 
預計至少 100 人 臺中市向日葵農場 

4.教育部雙語學伴 

(1)大學伴師資 

A. 英語：應英系或具英檢 B1 以上。 

B. 臺灣台語：本土語認證 B1 以上。 

(2)114 年夥伴小學計有 9所，共 144 位學童，如下表： 

序號 縣市 鄉鎮市區 國民小學 語言類別 
核定 

學童數 

核定督導 

教師數 

1 臺北市 北投區 關渡國民小學 英語 20 2 

2 臺中市 大安區 大安國民小學 英語 5 1 

3 臺中市 沙鹿區 北勢國民小學 英語 30 2 

4 臺中市 清水區 槺榔國民小學 英語 8 1 

5 彰化縣 埤頭鄉 合興國民小學 英語 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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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彰化縣 永靖鄉 永興國民小學 臺灣台語；英語 20 2 

7 高雄市 鳳山區 文山國民小學 英語 20 2 

8 高雄市 鳳山區 鎮北國民小學 英語 15 1 

9 高雄市 岡山區 前峰國民小學 英語 10 1 

合計 144 14 

(3)本校大學伴及學伴組長共 32 人，各系所大學伴人數如下表： 

學院 系別 人數 年級 

工程學院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1 大一 

1 大二 

電資學院 

電子工程系 1 大二 

資訊工程系 
1 大一 

2 大二 

電機工程系 1 大一 

人文創意學院 應用英語系 

1 大一 

2 大二 

3 大三 

1 大四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2 大一 

1 大二 

2 大四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1 大四 

本校生人數小計 20  

國立中正大學 

語言學研究所 2 碩一 

英語教學所 1 碩一 

外文系英語教學 1 碩二 

國立中山大學 

外文系 1 大四 

企業管理系 1 大三 

生物科學系 1 大四 

資訊管理系 1 大四 

材料與光電科學學系 1 大二 

嶺東科技大學 應英系 1 大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 應英系 1 碩二 

臺北科技大學 應英系 1 碩二 

外校生人數小計 12  

合計 32  

(4)114 年第二次全國工作會議：114 年 8 月 12 日(二)，9 時 30 分至 12 時(線上會議)。 

(5)雙語教學培訓(線上會議)： 

語言別 日期 時間 

本土語 8 月 28 日(三)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英語場次(一) 8 月 15 日(五) 13 時 30 分至 15 時 

英語場次(二) 8 月 19 日(二) 10 時至 11 時 3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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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校內培訓課程 

語言別 日期 地點 授課講師 

英語 
8 月 28 日 

9 月 1 日-9 月 5 日 

國秀樓 1樓 

coffee corner 
方璣老師(校外業師) 

本土語 8月26日-8月28日 線上會議 

1.黃士嘉老師 

2.李麗真老師 

(中興大學附屬高級中學輔

導主任 

(7)系統教育訓練(線上會議)，開會日期： 9 月 4 日(四) 14 時-16 時。 

(8)114-1 工作項目： 

會議名稱 日期 地點 與會人員 

教學端與學習端 

期初會議 

9月 10日(三) 

16 時 
線上會議 

1.計畫主持人：林正堅 教務長 

2.協同主持人： 

(1)人文創意學院-陳媛珊 院長 

(2)黃士嘉 副教授 

3.教學資源組：林俊榮 組長 

4.校外講師：方璣 老師 

5.學習端督導教師 

大學伴及學伴 

組長說明會 

9月 15日(一) 

12 時-13 時 

復通樓 2樓 

試務中心 
大學伴及學伴組長 

(9)114 年 9 月 22 日為開課第一週，預計 12 月 11 日完成本學期課程，各校上課行事

曆如下表： 

開課週：114 年 9 月 22 日 

國小 授課時間 停課時間 

臺北市 

關渡國小 

週一 16:00-17:30 

週四 16:00-17:30 

第 20 堂課：12/11(四) 

9/29(一) 【教師節補休】 

10/6(一) 【中秋節】 

11/3(一)、11/6(四) 【大學伴期中考週】 

臺中市 

大安國小 

週一 16:10-17:40                                                                                                                         

週四 16:10-17:40 

第 20 堂課：12/11(四) 

9/29(一) 【教師節補休】 

10/6(一) 【中秋節】 

11/3(一)、11/6(四) 【大學伴期中考週】 

臺中市 

北勢國小 

週一 16:10-17:40 

週二 16:10-17:40 

第 20 堂課：12/9(二) 

9/29(一)【 教師節補休】 

10/6(一) 【中秋節】 

11/3(一)、11/4(二) 【大學伴期中考週】 

臺中市 

槺榔國小 

週二 16:00-17:30  

週四 16:00-17:30 

第 20 堂課：12/4(四) 

11/4(二)、11/6(四) 【大學伴期中考週】 

彰化縣 

合興國小 

週三 14:20-15:50 

週四 14:20-15:50 

第 20 堂課：12/4(四) 

11/5(三)、11/6(四) 【大學伴期中考週】 

彰化縣 

永興國小 

週三 15:00-16:30 (英語) 

週四 16:10-17:40 (臺語) 

第 20 堂課：12/4(四) 

11/5(三)、11/6(四) 【大學伴期中考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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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 

文山國小 

週一 16:10-17:40 

週四 16:10-17:40 

第 20 堂課：12/11(四) 

9/29(一) 【教師節補休】 

10/6(一) 【中秋節】 

11/3(一)、11/6(四) 【大學伴期中考週】 

高雄市 

鎮北國小 

週三 13:00-14:30 

週五 13:00-14:30 

第 20 堂課：12/12(五) 

10/10(五) 【雙十節】 

10/24(五) 【光復節補休】 

11/5(三)、11/7(五) 【大學伴期中考週】 

高雄市 

前峰國小 

週二 16:10~17:40  

週四 16:10~17:40  

第 20 堂課：12/9(二)  

11/4(二)、11/6(四) 【大學伴期中考週】 

12/4(四) 學習端畢業旅行 

(10)實體學習活動-相見歡： 

預計辦理日期 預計參與小學 活動地點 預計參與人數 

114 年 10 月底 

臺中市大安國小、

臺中市北勢國小、

臺中市槺榔國小 

九族文化村 60 人 

114 年 11 月中 
彰化縣合興國小、

彰化縣永興國小 
九族文化村 60 人 

(11)經費統計截止日：114 年 9 月 2 日，經費執行率 74.49%。 

5.技優領航計畫： 

(1)教育部於 114 年 2 月 10 日來函通知開放申請 115 學年度技優領航計畫，申請學校

應於 4月 30 日前函報計畫書。 

(2)由招生事務處提供招生系所名單、依教育部規定計算之招生名額等資料，教務處註

冊組提供在校學生、休退學人數等資料。 

(3)115 學年度技優入學招生系所為：機械工程系、智慧自動化工程系、資訊工程系。 

(4)於 114 年 2 月 25 日以 email 及電話通知請系所提供計畫書內容予本組彙整。 

(5)系所對招生名額若有疑義，逕向招生事務處確認。 

(6)教學資源組彙整計畫書後，回傳招生事務處、系所確認，並依據各單位意見修正計

畫書。 

(7)本組於 114 年 4 月 30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14-A 號函報教育部，教育部於

114 年 5 月 6 日臺教技(一)字第 1140047800 號函通知收訖，結果將另案核復。 

(8)教育部於 114 年 8 月 25 日公文文號 1140059389 通知本校審查結果：同意辦理。本

組於 8 月 27 日以 email 通知招生事務處、機械工程系、資訊工程系、智慧自動化

工程系，填寫審查意見回覆及修正計畫書。本組將於 9月 17 日至 9月 30 日期間彙

整並函覆教育部。 

6.教育部智慧創新關鍵人才躍升計畫(A 類)： 
(1)1 月 22 日接獲教育部來函，本計畫通過審查獲 140 萬元補助。 

(2)2 月 19 日完成上傳 114 年度修正經費規劃表及課教材發展規劃表。 

(3)3 月 7 日計畫啟動說明會。 

(4)參與行政團隊及師資如下： 

參與人員 所屬學院 單位 老師人數 

行政團隊 
電資學院 資訊工程系  4 

管理學院 資訊管理系  1 

師  資 
電資學院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3 

電子工程系  1 

工程學院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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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2 

機械工程系  2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2 

文創學院 
文化創意事業系  1 

景觀系  1 

通識學院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1 

管理學院 

企業管理系  1 

資訊管理系  1 

資訊工程系  1 

合計  23 

(5)114-1 將陸續開課： 

114-1 陸續開設之課程 

共同 C#程式設計 

初階 

核心 

多媒體互動程式開發(1) 人工智慧與資料分析(1) 

多媒體互動程式開發(2) 人工智慧與資料分析(2) 

初階 

核心 

人工智慧與多媒體行銷(1) - 

人工智慧與多媒體行銷(2) - 

中階 

核心 

數位內容互動程式開發(1) 

數位內容互動程式開發(2) 

進階 

核心 

虛擬擴增實境與遊戲程式設計(1) 機器學習與程式設計(1) 

虛擬擴增實境與遊戲程式設計(2) 機器學習與程式設計(2) 

進階 

核心 

虛擬擴增實境遊戲開發(1) 網頁設計與數據分析(1) 

虛擬擴增實境遊戲開發(2) 網頁設計與數據分析(2) 

進階 

核心 

人機互動程式撰寫(1) 深度學習與預測分析 

人機互動程式撰寫(2) 資料分析與視覺化應用 

總整 

課程 

虛擬實境與程式設計專題(1) 大數據分析跨域整合專題(1) 

虛擬實境與程式設計專題(2) 大數據分析跨域整合專題(2) 

7.TAICA 聯盟 

(1)教育部為培育更多人工智慧人才，於 113 學年度起成立「臺灣大專院校人工智慧學

程聯盟」（TaiwanAICollegeAlliance,TAICA），由聯盟開設跨校人工智慧學分學程，

提供各校學生跨校學習機會。本校已於 113 年 12 月(第二期)獲准加入該聯盟。 

TAICA 聯盟參與學校數 學校總數 國立科大數 

第一期 25 4 

第二期 30 3 

(2)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TAICA 聯盟共開設 6門人工智慧相關課程，其中四門課程(衛

星課程)須有本校教師擔任協同教師。選課資訊已於 114 年 2 月 17 日公告全校學生

周 知 ， 學 生 可 於 3 月 2 日 前 進 行 加 退 選 ， 遠 距 上 課 位 置 ：

https://taicatw.net/spring-113/，並於 114 年 4 月 24 日回傳期中退選名單。 

(3)113-2 課程如下(選課人數以 114 年 4 月 24 日為依據)： 

https://taicatw.net/spring-113/，並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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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課

代碼 

課程 

名稱 
主授教師 

本校協同 

授課教師 
說明 時間 

初選

人數 

最終選

課人數 

TA32 
人工智慧

倫理 

東海大學 

甘偵蓉老師 

資訊工程系 

林俊榮老師 
學士班 

每週三

15:20~18:10 
77 67 

TA31 
機率與統

計 

台灣大學 

葉丙成老師 
- 學士班 

同步上課時間

2/20 

20:00-22:00、 

3/6 

20:00-21:00、 

3/20 

20:00-21:00、 

4/10 

20:00-21:00、 

5/1 

20:00-21:00、 

5/15 

20:00-21:00、 

6/5 

20:00-21:00 

(實體)期中考

4/17 

14:30-17:30、 

(實體)期末考

6/12 

14:30-17:30 

32 27 

TA41 

生成式

AI:文字

與圖像生

成的原理

與實務 

政治大學 

蔡炎龍老師 

電子工程系 

陳宏光老師 
學碩合開 

每週二 

16:00-19:00 

11 11 

TA42 

生成式人

工智慧的

人文導論 

台灣大學 

謝舒凱老師 

人工智慧系 

張俊隆老師 

・ 學 碩 合

開 

・ 限 人 社

領 域 學

生修習 

每週四 

14:20-17:20 

9 4 

TA44 
機器導航

與探索 

清華大學 

胡敏君老師 

資訊工程系 

林國祥老師 

・ 學 碩 合

開 

・ 不 接 受

期 中 退

選 

每週一晚上

18:30~21:20 

1 1 

TA43 深度學習 
陽明交通大

學 
- 

・ 學 碩 合

開 

每周四 

12:20-15:10 
4 0 



52 
 

彭文孝、陳

永昇、謝秉

均老師 

・ 大 四 以

上 可 選

修 

・ 英 文 授

課 

(4)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共開設 10 門課程，目前正進行選課中。 

(5)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設課程如下： 

開課 

代碼  

課程 

名稱  

主授 

教師  

本校協同授

課教師  
說明  時間  

 

人數 

TA41 資料探勘

與應用 

陳宜欣 郭世崇 

 (電資) 

研究所課

程(開放大

三（含）

以上選課) 

星期一  

9:00-12:00 
選課中 

TA42 自然語言

處理 

高宏宇 王暐鈞 

(電資) 

研究所課

程 

星期二  

13:20-15:10 

星期四  

13:20-14:10 

選課中 

TA31 人工智慧

導論 

朱威達 張俊隆 

(電資) 

大學部課

程 

星期四  

13:10-16:00 
選課中 

TA43 智慧人機

互動 

韓秉軒 黃聖維 

(電資) 

研究所課

程(開放大

三（含）

以上選課) 

星期四  

13:10-16:00 
選課中 

TA32 基礎程式

設計

(C++) 

溫宏斌 林俊榮 

(電資) 

大學部課

程 

星期一  

9:00-12:00 選課中 

TA33 統計學暨

實習 

李宗穎 陳瑞龍 

(管院) 

大學部課

程 

星期二  

13:20-15:10 

(Recitation 

Session) 

星期三  

9:10-12:10 

(Lecture) 

選課中 

TA44 電腦視覺

實務與深

度學習 

鄭文皇 林國祥 

(電資) 

研究所課

程(開放大

三（含）

以上選課) 

星期五  

9:10-12:10  
選課中 

TA45 生成式

AI:文字

蔡炎龍 陳宏光 

(電資) 

大學部、

研究所 

星期二  

16:00-19:00 
選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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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圖像生

成的原理

與實務 

TA46 金融科技

導論 

張智星、 

陳君明 

陳俊洪 

(管理) 

研究所課

程 

星期三  

9:10-12:10 
選課中 

TA34 生成式人

工智慧與

機器學習

導論 

李宏毅 黃詰琳 

(電資) 

大學部課

程 

星期五  

14:20-17:20 
選課中 

四、 進修部註冊組 

（一）辦理 114 學年度各學制新生及轉學生註冊作業。 

（二）辦理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復學生註冊業務，本學期休學應復學學生共計 198 名(二專 29

名、二技 21 名、四技 107 名、碩士在職專班 19 名、產業四技 22 名)。 

（三）辦理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暑修(二)、化材系紡纖專班畢業資格審核與畢業證書發放。 

（四）辦理 114 學年度各學制新生及轉學生學籍資料建立及製發學生證。 

（五）彙整 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期中成績預警輔導後退學人數統計表」，經學習預警輔導後

退學人數共計 23 人。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進修部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學生接受輔導及輔導後退學人數統計表 

院

別 
系別 學制 

學生人數 
受到預警    

學生人數 

接受輔導    

學生人數 

經預警輔導    

後退學人數 

一般生 延修生 一般生 延修生 一般生 延修生 一般生 延修生 

工

程

學

院 

機械工程系 

二專 33 1 4 0 4 0 0 0 

二技 61 1 5 0 4 0 0 0 

四技 140 13 58 6 58 6 0 0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四技 69 6 34 4 40 0 0 0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二技 48 1 3 1 3 1 0 0 

四技 102 11 26 5 68 5 1 0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四技 20 0 12 0 12 0 1 0 

電

資

學

院 

電機工程系 

二專 37 3 10 0 10 0 0 0 

二技 46 3 1 2 1 2 0 0 

四技 145 13 44 4 44 4 0 0 

電子工程系 

二專 4 3 2 1 0 0 0 0 

二技 43 0 6 0 0 0 0 0 

四技 126 6 50 4 0 0 8 0 

資訊工程系 四技 129 4 27 0 0 0 3 0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四技 21 0 5 0 5 0 0 0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二專 35 1 0 1 0 0 0 0 

二技 94 2 0 1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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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學

院 

四技 264 14 47 7 34 0 1 0 

企業管理系 四技 129 9 10 2 11 2 1 0 

資訊管理系 
二技 24 0 0 0 0 0 0 0 

四技 106 14 19 7 26 0 0 0 

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

管理系 

四技 78 1 3 1 3 1 0 0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二專 22 0 4 0 4 0 0 0 

二技 32 1 6 0 3 0 0 0 

文

創

意

學

院 

應用英語系  四技 100 10 14 1 14 1 1 0 

景觀科 二專 26 1 4 1 4 0 0 0 

  合計   1934 118 394 48 348 22 16 0 

註：一、學生人數(A)及受到預警學生人數(B)、接受輔導學生人數，皆含延修生人數。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   進修部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產業四技學生學業成績預警輔導人數統計表 

院別 系別 學制 
學生人數 

受到預警 

學生人數 

接受輔導 

學生人數 

經預警輔導 

後退學人數 

一般生 延修生 一般生 延修生 一般生 延修生 一般生 延修生 

工程

學院 

機械工程系 

工具機與精密模具設計製
造專班 

145 3 19 2 19 2 1 1 

精密機械專班 141 4 28 1 28 1 0 0 

智慧機械應用專班 157 2 29 0 29 0 0 0 

水五金智慧製造專班 0 1 0 1 0 0 0 0 

機電整合專班（產攜） 23 0 11 0 11 0 0 0 

機電整合專班（雙軌） 45 2 3 1 3 1 0 0 

化工與材料

工程系 

紡織纖維科技專班 52 1 7 1 7 0 0 0 

先進材料與智慧製造產學
攜手專班 

12 0 0 0 0 0 0 0 

纖維科技與改善製造專班 29 0 17 0 4 0 0 0 

冷凍空調與

能源系 

冷凍空調與能源專班 100 1 24 0 24 0 0 0 

冷凍空調能源產業專班 100 5 24 5 58 5 0 0 

智慧自動化

工程系 
智慧機電技術應用專班 11 0 3 0 3 0 0 0 

電資

學院 

電機工程系 

機電控制專班(產訓) 141 2 29 2 29 2 0 0 

機電控制專班(產攜) 67 0 2 0 2 0 0 0 

電機跨領域應用專班(甲) 27 0 27 0 27 0 3 0 

電機跨領域應用專班(乙) 15 0 12 0 15 0 0 0 

電子工程系 微電子控制專班 98 0 7 0 7 0 2 0 

資訊工程系 
智慧科技菁英專班 27 0 5 0 0 0 0 0 

智慧科技專班(雙軌) 16 1 0 0 0 0 0 0 

人工智慧應

用工程系 
智慧科技應用製造專班 28 0 7 0 7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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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

學院 

工業工程與

管理系 

生產製造與管理專班 62 1 1 0 1 0 0 0 

智慧生產與精實管理專班 83 0 0 0 0 0 0 0 

企業管理系 智慧製造物流運籌專班 63 0 0 0 0 0 0 0 

資訊管理系 智慧產業資訊應用專班 111 0 2 0 2 0 0 0 
健康產業科技研

發與管理系 工商管理專班 39 0 0 0 0 0 0 0 

  合計 1592 23 257 13 276 11 6 1 

註：一、學生人數(A)及受到預警學生人數(B)，皆含延修生人數。 

    二、學生人數統計至學期第 12 週。   

 

（六）辦理 114 學年度產攜 2.0-產學訓模式專班中彰投分署場地租借申請。 

（七）申請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雙軌訓練旗艦計畫學雜費補助款。 

（八）彙整 114學年度第 1學期產攜專班新生與合作廠商資料並匯入產學專班學生輔導系統。 

（九）協助勞動部勞動力發展署中彰投分署辦理 114 年度產學訓專班畢業生(110 入學者)流向

調查，本年度畢業生共計 101 人。 

（十）辦理 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產學專班(產學攜手、產學訓及雙軌專班)期初經費預估。 

五、 進修部課務組 

（一）完成 113 學年度暑修開課及選課相關事項如下： 

1.暑修第一階段已達開課標準之課程數共計 35 門，湊班 6門，平均人數 25 人。 

2.暑修第二階段已達開課標準之課程數共計 31 門，湊班 9門，平均人數 24 人。 

（二）114 學年度第 1學期合班授課案，二專、二技及四技，相同課名之課程原開課數計 207

班，合班後計 185 班，減少開班數共 22 班。 

（三）114 學年度第 2學期合班開課協調會業於 114 年 8 月 27 日召開完竣。 

（四）辦理 114學年度第 1學期學生就學期間服役彈性修業(就學役男)申請，申請者將於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進行彈性修業，受理時間截至 9月 5日止，未有學生申請。 

（五）簽辦並發放 113 學年度暑修教師鐘點費。 

（六）簽辦並發放 113 學年度暑修學生退費事宜。 

（七）受理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加退選、新生及轉學生抵免申請。 

（八）發放 114 學年度第 2學期排課課表及注意事項。 

（九）寄發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專兼任老師重要通知。 

（十）填報 113 學年度暑期開設課程資料至技專校院課程資源網。 

（十一）填報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校務基本資料庫。 

（十二）辦理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隨機巡堂作業。 

（十三）辦理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教師鐘點費計算及異動作業。 

（十四）113 學年度教學品保實施情形： 

1.辦理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第二階段教師教學反應意見之禮劵發放。 

2.113 學年度第 2 學期教師教學反應意見調查作業，第 1 階段及第 2 階段課程共計 860

門，填答率分析如下表；必修課程低於 3.2 分、選修課程低於 3.5 分之課程數共計 0

門。 

3.113 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產學專班電資學院及工程學院微積分課程 TA 共 6 門、加開假

日時段 TA Center，聘任學生共計 5 人，參與輔導共 407 人次，總輔導時數共 280 小

時。 

4.113 學年度第 2學期辦理經濟與文化不利生教學品保加強課業輔導計畫，共計 20 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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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採分散式及期中(末)考前輔導方案，參與課程輔導共計 2門，總輔導時數共 20

小時。 

（十五）整理 114 學年度第 1學期產學專班微積分課程名單並授權經費予各單位。 

（十六）辦理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教學反應問卷調查作業，第 1階段及第 2階段課程共計 860

門。 

（十七）有關 113 學年度教學反應問卷之各系專兼任教師課程填答率，以及各學制課程填答

率(如圖一、二)，課務單位每學期皆持續推廣學生填寫，但顯示填答率成長或持平狀況

有限，敬請各單位會後多向單位所屬之專兼任教師推廣請學生填寫問卷： 

1.期中質化意見問卷：每學期第 6~7 週(10 月 13 日~10 月 26 日)，學生只需填寫「文字

的質化建議」，作為老師後半學期課程調整之參考。 

2.期末教學反應意見調查：每學期第 14~17 週(12 月 8 日~115 年 1 月 4 日)，學生每門課

程需填寫 21 題+質化建議，全部填寫完畢有機會抽中禮劵。 

 

學

院 
系所 

專兼

任 

113-1 113-2 

填答率是否成長 總計 有效填答率 

(有效數)/(總問卷數) 

有效填答率 

(有效數)/(總問卷數) 

工

程

學

院 

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專任 49.43% 39.29% -10.14% 171 

兼任 56.67% 51.85% -4.81% 57 

機械工程系 
專任 49.71% 43.53% -6.18% 343 

兼任 32.56% 48.65% 16.09% 80 

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專任 54.44% 30.38% -24.06% 169 

兼任 45.83% 34.88% -10.95% 91 

精密製造科技研究所

博士班 
專任 0.00% 33.33% 33.33% 13 

智慧機械與智慧製造

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專任 33.33% 0.00% -33.33% 5 

智慧自動化工程系 專任 87.72% 86.54% -1.18% 109 

電

資

學

院 

電機工程系 
專任 49.21% 44.83% -4.38% 242 

兼任 41.94% 45.45% 3.52% 64 

電子工程系 
專任 54.72% 43.81% -10.91% 211 

兼任 30.77% 19.23% -11.54% 52 

資訊工程系 
專任 93.33% 92.59% -0.74% 114 

兼任 92.11% 100.00% 7.89% 89 

前瞻電資科技研究所 專任 100.00% 71.43% -28.57% 13 

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專任 100.00% 97.92% -2.08% 96 

兼任 100.00% 100.00% 0.00% 5 

人

文

創

意

文化創意事業系 
專任 15.79% 13.33% -2.46% 68 

兼任 16.67% 0.00% -16.67% 10 

景觀系 
專任 3.03% 0.00% -3.03% 59 

兼任 17.78% 11.54% -6.24%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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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院 
應用英語系 

專任 68.57% 46.67% -21.90% 65 

兼任 65.12% 50.00% -15.12% 83 

管

理

學

院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專任 67.44% 49.09% -18.35% 239 

兼任 72.00% 53.70% -18.30% 104 

企業管理系 
專任 37.25% 55.32% 18.06% 98 

兼任 44.83% 44.44% -0.38% 56 

資訊管理系 
專任 71.21% 60.32% -10.89% 129 

兼任 59.38% 74.29% 14.91% 67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專任 54.69% 25.86% -28.83% 122 

兼任 50.00% 28.57% -21.43% 13 

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

管理系 

專任 40.38% 54.35% 13.96% 98 

兼任 54.55% 66.67% 12.12% 69 

智慧製造與資訊應用

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專任 100.00% 100.00% 0.00% 7 

通

識

學

院 

基礎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 62.61% 60.68% -1.92% 232 

兼任 61.08% 48.59% -12.49% 362 

博雅通識教育中心 
專任 51.16% 51.22% 0.06% 84 

兼任 61.82% 51.67% -10.15% 115 

- 語言中心 
專任 84.38% 81.25% -3.13% 128 

兼任 85.53% 71.92% -13.61% 298 

- 體育室 
專任 63.64% 58.33% -5.30% 172 

兼任 57.81% 50.72% -7.09% 133 

- 軍訓室 專任 100.00% 100.00% 0.00% 88 

總計 
專任 59.82% 53.46% -6.36% 3075 

兼任 60.07% 53.56% -6.50% 1845 

圖一、113 學年度教學反應問卷之各系專兼任教師課程填答率 

 

部別 項目 

113-1 113-2 
填答率是否

成長 有效填答率 

(有效數)/(總問卷數) 

有效填答率 

(有效數)/(總問卷數) 

日間部 

博士班 43.75% 46.67% 2.92% 

碩士班 46.09% 52.21% 6.12% 

四技日間部 63.85% 55.18% -8.67% 

二技日間部 78.13% 46.15% -31.97% 

進修部 碩專進修部 70.91% 44.44% -2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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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技進修部 57.49% 54.19% -3.31% 

產業四技 47.50% 50.78% 3.28% 

二技進修部 59.60% 33.33% -26.26% 

二專進修部 57.32% 63.41% 6.10% 

總計 59.91% 53.50% -6.41% 

圖二、113 學年度教學反應問卷之各學制課程填答率 

（十八）若課程教師非因不可抗力因素必須於學期第 1-2 週請假，為避免學生權益受損，建

議老師與開課單位能事先公告課程變動資訊，以利學生掌握最新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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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提案執行情形】 

一、 校課程委員會決議提送教務會議審議案執行情形 

提案一：修正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課程開設要點」相關規範，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

務處課務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二：企業管理系產學攜手計畫「智慧製造物流運籌專班」重(補)修科目學分抵免對

照表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企業管理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三：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11-114 學年度學分計畫表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四：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學分計畫表及抵免表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五：文化創意事業系 111-114 學年度學分計畫表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文

化創意事業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六：景觀系日間部 110-111 學年度學分計畫表修訂及抵免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景觀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七：機械工程系 114 學年度學分計畫表訂定案、學分計畫表修訂案，提請審議。(提

案單位：機械工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八：化工與材料工程系學分計畫表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化工與材料工程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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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九：智慧自動化工程系學分計畫表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智慧自動化工程

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十：冷凍空調與能源系學分計畫表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冷凍空調與能源

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十一：電子工程系 114 學年度學分計畫表進修部四技產學攜手-智慧電子技術產業專

班，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電子工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十二：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學分計畫表修訂及抵免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人工

智慧應用工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十三：前瞻電資科技研究所 114 學年度學分計畫表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

前瞻電資科技研究所)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十四：資訊工程系學分計畫表訂定、修訂及抵免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資訊工

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十五：電機工程系學分計畫表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電機工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十六：資訊管理系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全英語 EMI 課程開設追認案，提請審議。(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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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單位：資訊管理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十七：景觀系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全英語 EMI 課程開設追認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景觀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十八：體育室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全英語 EMI 課程開設追認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體育室)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十九：資訊工程系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英語 EMI 課程開設案，提請審議。(提案單

位：資訊工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二十：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英語 EMI 課程開設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化工與材料工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二十一：企業管理系 113 學年度第二學期全英語 EMI 課程開設追認案及 114 學年度

第一學期全英語 EMI 課程開設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企業管理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二十二：機械工程系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英語 EMI 課程開設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機械工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二十三：智慧製造與資訊應用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開授 EMI 全英

文課程開設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智慧製造與資訊應用國際碩士學位學程)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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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十四：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英語 EMI 課程開設案及 113 學年

度第二學期追認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冷凍空調與能源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二十五：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英語 EMI 課程開設案，提請審

議。(提案單位：人工智慧應用工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二十六：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英語 EMI 課程開設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工業工程與管理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二十七：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英語 EMI 課程開設案，

提請審議。(提案單位：健康產業科技研發與管理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二十八：電子工程系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英語 EMI 課程開設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電子工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提案二十九：流通管理系 114 學年度第一學期全英語 EMI 課程開設案，提請審議。(提案

單位：流通管理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113第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於114年6月25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69號函頒本校各單位知悉。 

 

二、113 學年度第 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執行情形 

提案一：修正本校教學授課準則相關規範，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組)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114年6月27日勤益科大教字第1141000175號函頒本校各教學單位知

悉，並公告於教務處課務組網站。 

提案二：本校微學程實施要點第四點、第十三點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教學資源組） 

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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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第四點文字「需」修正為「須」。修正後為「各類微學程所須修習之課程由各

微學程執行單位自訂，其各微學程規範（含課程規劃）須提教務會議審議。課

程須所屬開課單位課程委員會審議通過後，方可開課。」 

二、第十三點第二項文字：（略以）「核發情況視當年度經費調整」，文字修正為

「獎勵金之核發視當年度經費調整。」 

三、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14 年 9 月 12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242 號函頒本校各一級單

位知悉，並公告於教務處教學資源組網站。 

提案三：新訂景觀產業鏈結微學程施行細則(草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景觀系) 

決  議： 

一、委員提出多處文字修正，授權景觀系會後與委員再行討論修正。 

二、經景觀系會後討論，修正如下：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景觀產業鏈結微學程施行細則草案總說明 

為培育同時具備景觀工程實務與專案管理能力的跨領域人才，爰訂「國立勤益科

技大學景觀產業鏈結微學程施行細則」草案，共計九條，其重點如下： 

一、法規依據。(草案第一條) 

二、微學程運作模式。(草案第二條) 

三、微學程課程組合。(草案第三條) 

四、微學程學分計算規定。(草案第四、五條) 

六、微學程證明書核發。(草案第六條) 

七、微學程修業年限規定。(草案第七條) 

八、本細則未盡事宜之依據。(草案第八條) 

九、法制訂定程序。(草案第九條)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景觀產業鏈結微學程施行細則草案逐點說明 

施行細則 說明 

一、為培育兼具景觀工程實務與專案管理能力之跨領域人

才，特依據本校微學程實施要點，開設具理論與實務之

「景觀產業鏈結微學程」(以下簡稱本微學程)，並制定

「景觀產業鏈結微學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設立緣由、目的與法規

依據。 

二、本校學生得於規定選課期間，向本系申請修習本微學程

課程。 

三、學生修習本微學程之課程應至少修畢八學分，其中需包

含正規課程至少六學分、微學分課程至少二學分。 

說明學程之修畢學分

及課程類別。 

四、修習本微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

則相關規定辦理。 

五、修習本微學程之學生，其修習科目成績併入學期修習總

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說明學生修讀本學程

之修學學分上下限須

符合學校規範。 

六、學生修滿本微學程規定之課程，得填妥微學程證明書申

請表並檢具歷年成績單，經本系及教務處審核無誤後，

說明學程申請核發學

程證明書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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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務處核發微學程證明書；如修完各系應修學分但未

完成微學程學分，仍可依規定申請畢業，但不得於畢業

後再要求補修微學程課程。 

七、選讀本微學程之學生不得因修習學程而申請延長修業年

限。 

說明本學程須符合學

校修業年限之規定。 

八、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微學程實施要點辦理。 
說明本施行細則若有

未盡事宜之依據。 

九、本細則經本系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說明本施行細則之修

正作業。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景觀產業鏈結微學程施行細則草案 

一、為培育兼具景觀工程實務與專案管理能力之跨領域人才，特依據本校微學程實施要點，

開設具理論與實務之「景觀產業鏈結微學程」(以下簡稱本微學程)，並制定「景觀產業

鏈結微學程」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本細則)。 

二、本校學生得於規定選課期間，向本系申請修習本微學程課程。 

三、學生修習本微學程之課程應至少修畢八學分，其中需包含正規課程至少六學分、微學分

課程至少二學分。 

四、修習本微學程之學生每學期所修學分上下限仍依本校學則相關規定辦理。 

五、修習本微學程之學生，其修習科目成績併入學期修習總學分及學期成績計算。 

六、學生修滿本微學程規定之課程，得填妥微學程證明書申請表並檢具歷年成績單，經本系

及教務處審核無誤後，由教務處核發微學程證明書；如修完各系應修學分但未完成微學

程學分，仍可依規定申請畢業，但不得於畢業後再要求補修微學程課程。 

七、選讀本微學程之學生不得因修習學程而申請延長修業年限。 

八、本細則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微學程實施要點辦理。 

九、本細則經本系課程委員會及教務會議通過後實施。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景觀產業鏈結微學程課程規劃表 

課程屬性 開課系所 課程名稱 
學分

數 
條件 

正規課程 

景觀系 景觀設計七 4 

至少6學分 景觀系 景觀工程與管理 3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管理學 3 

微學分課程 景觀系 景觀工程現場實務 2 至少2學分 

執行情形：本案經 113 第 2 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以 114 年 8 月 26 日勤益科大文

字第 1142900142 號函頒研究發展處及教務處知悉。 

提案四：有關修訂本校專(兼)任教師基本授課時數編配計算要點第五點，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 

決  議： 

一、第五點第一項第三款「產學營運處專案委員會」修正為「研究發展處專案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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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二、法規中的數字應使用國字，授權研發處直接修正。 

研發處補充說明：本案於 114 年底受理 115 學年度減授鐘點申請。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14 年 7 月 1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72 號函頒本校各一級單

位，並於教務處課務組章則辦法公告 

提案五：「國立勤益科技大學學生英文畢業門檻標準及輔導計畫作業要點」第三點第一

項修正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語言中心）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本案經 113 第 2 學期臨時教務會議通過，業以 114 年 6 月 25 日勤益科大語

字第 1143600046 號函頒本校各一級單位知悉。 

提案六：化材系預先修讀碩士課程甄選標準修訂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化材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請註冊組更新教務法規，並於本校網頁公告實施 

提案七：修正電機工程系轉系辦法(簡稱本辦法)草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電機工

程系)  

決  議：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已請註冊組更新教務法規，並於本校網頁公告實施 

提案八：本校「業界專家協同教學實施要點」修訂案，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

課務組) 

決  議： 

一、 專任教師應全學期主持課程，請補充至本要點內。 

二、 課務組會中補充：第五點增加第二項：申請協同教學者，需填寫本校「課程異

動、講座及業師協同教學申請表」，並繳交至教務處(進修部)備查。 

三、 第五點修正後為：教學模式採「雙師制度」，由編制內、外專任教師授課為

主，業師協同教學為輔；專任教師應全程在場主持課程並負責該課程全學期之

規劃與執行，其授課時數至少應達總授課時數三分之一。一門課程得聘請多位

業師共同參與教學。 

申請協同教學者，需填寫本校「課程異動、講座及業師協同教學申請表」，並

繳交至教務處(進修部)備查。 

四、 餘照案通過。 

執行情形：經 113 學年度第 2學期臨時教務會議修正後通過，業於 114 年 7 月 1 日勤益

科大教字第 1141000178 號函頒本校各一級單位，並於教務處網頁公告。 

提案九：修正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章程相關規範，提請審議。(提案單位：教務處課務

組) 

決  議： 

一、第八條第二項修正為「若因委員缺席致會議連續兩次未達法定出席人數而流

會，應於第二次延會前，由出席人過半數之決議，決定第三次開會日期，預先

以書面加敘經過，通知全體委員，第三次開會時，如仍未達二分之一開會額

數，但實到人數達三分之一以上者，得以實到人數開會」。 

二、委員建議法規名稱可將「組織章程」改為「組織辦法」或「設置辦法」，因

「章程」通常用於最高階組織。 

三、餘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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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會後討論，本法規名稱修改為「設置辦法」。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14 年 6 月 27 日勤益科大教字第 1141000173 號函頒本校各教

學單位知悉，並公告於教務處課務組網站。 

 

三、臨時動議： 

一、基礎通識教育中心周宗憲主任：本中心行政事務繁重，行政人力與經費極為有限，

且專兼任教師合計逾百名，教務處通知將教師上課講義與小考考卷移為各教學單位

負責，本中心實難以承擔。請教務處對此業務轉移再加斟酌。 

二、博雅通識教育中心李念晨主任： 

（一）教務處說幫老師印講義可能會有著作權或智慧財產權的疑慮。著作權法對合

理使用有一定規範，請問印講義在何種情形會違反著作權? 

（二）教務處公告不幫老師印講義，要各教學單位自己印。教務處並未事先溝通協

調，也沒有跟各單位開會討論，就自行決定此事，政策推動程序似有不備之

處。建議對於涉及各單位業務的事情，若要更動規定應事先充分溝通協調，

政策方能周全。 

三、進修部張傳旺主任：因應數位學習時代的來臨，學校已建置數位平台，任課教師可

將講義、補充教材上傳至平台，學生可利用筆電或平板來閱讀。學生若需紙本，可

自行下載列印，或委託外部影印店製作。教務處幫教師印製講義給學生，雖具便利

性與友善性，惟亦可能導致學生對教材資源缺乏珍惜之態度。 

有鑒於此，建議老師應鼓勵學生購買正式教材，以提升其對學習資源之重視程度。

若教師有補充資料之需求，應善用數位平台，提供電子檔予學生，供其依實際需要

選擇自行列印，或由班級統一送印，以兼顧資源利用效率與學生自主學習之培養。 

決議：因應著作權日益嚴謹、落實環保政策及經費限制，有關臨時動議提及事項，將另

行召開會議討論。 

執行情形：本案業於 114 年 7 月 15 日邀請通識教育中心主任召開討論會議完竣，已達

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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